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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緣起 

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TS)的基本定

義，乃是「利用先進的資訊、通信、控制、車輛及機械等技術於各種

運輸系統，以改善交通運輸現況，使既有有限的運輸資源得以發揮最

大的效用與效率」；至於依民國 91 年 5 月修正發布之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簡稱促參法) 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智慧型運輸系

統，指經㆗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結合資訊、通信、電子、控制

及管理等技術運用於各種運輸軟硬體建設，以使整體交通運輸之營運

管理自動化，或提升運輸服務品質之系統」[1]，則是將 ITS 認定組織、

應用技術，以及其服務功能加以結合，並去除原義之「先進」㆒模糊

名詞，同時加入「運輸軟硬體建設」，使智慧型運輸系統的適用範圍

更廣、更具彈性，也更符合其實質應用的內涵。此外，就技術之功能

需 求 層 面 而 言 ， ITS 應 達 到 設 備 可 相 互 聯 結 性 (Facilities 
Interconnectability)、資料可相互交換性(Data Interchangeability)及運作

可互相操作性(Operation Interoperability)等 3I 的標準。 

近年來由於資訊與通訊等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許多科技運用於

傳統運輸系統的構想日益可行。透過有系統㆞蒐集交通資料並加以彙

整與處理，適時㆞將即時而正確的交通資訊傳送給運輸系統營運與管

理者以及㆒般旅行大眾，除㆒方面可使營運者掌握即時路況，有效㆞

調派車隊外；另㆒方面管理者亦可以透過交通管理策略之運用及交通

資訊之發布，使用路㆟得以避開擁擠路段與擁擠時間，作為個㆟旅次

規劃的參考。因此，有效㆞施行 ITS 的各項措施，除了可以改善交通

擁擠，提昇行車安全之外，而且透過有效的路徑導引與大眾運輸轉乘

資訊的提供，亦可減少私有運具的使用，間接㆞降低機動車輛所產生

的空氣與噪音污染等環境衝擊，並能提昇能源使用效率，故 ITS 早已

成為世界各先進國家交通運輸政策發展的主流。 

探討世界各國從事 ITS 的發展，除㆒方面根據各國國情，有組織、

有計畫㆞推動符合當㆞本土性實際需求的系統與計畫外；另㆒方面亦

配合各國產業實力與學術研究水準，兼負有帶動其國內相關產業升級

與創造就業機會的使命。我國從民國 80 年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進行

「臺灣㆞區發展智慧型道路運輸系統之初步探討」研究[2]開始，有關

ITS 之研發已超過十年的時間，起步雖較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晚，但因

政府與民間均已投入相當資源從事研發、測試和應用，故目前已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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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成果。鑒於近年來資訊與通訊技術的快速演進與發展，ITS 已由試

驗性質轉變為實際運用於改善交通問題的工具及運輸系統整合的重要

部分，甚至成為世界交通運輸的主流；而基於運輸供給不能無限制㆞

滿足不斷成長的運輸需求之概念，未來運輸政策的發展方向，除了維

持適度傳統的硬體建設供給外，將更加強調：(1)如何有效利用各種管

理措施來疏導或抑制需求；(2)妥為利用各種資訊、通信科技，充分發

揮既有硬體設施的容量；(3)加強不同運輸工具之間的相互支援與整

合，以充分發揮運輸系統的整體效能。而為達成㆖述㆔項新政策目標

的實現，ITS 的基礎研究與建置佈設則是必要的根本策略。鑑此，交

通部從民國 86年開始大規模進行㆒系列的 ITS整體性研發與示範性計

畫，並透過「智慧型運輸系統（ITS）發展演進與相關技術之探討」[3]、

「台灣㆞區智慧型運輸系統（ITS）發展現況調查報告」[4]及「台灣㆞

區發展智慧型運輸系統綱要計畫－ITS 發展領域與使用者服務之供、

需調查分析」[5]等基礎性研究的分析與檢討，於民國 90 年 1 月完成「台

灣㆞區智慧型運輸系統綱要計畫」[6]並正式頒布作為未來 ITS 政策推

動的基準；而在綱要計畫制定公布之後，交通部亦賡續就「智慧型運

輸系統架構」(ITS SA)[7,8]進㆒步研訂，並於民國 91 年完成國家級 ITS
系統架構，以提供未來 ITS 相關系統建置的標準。此外，根據民國 90
年 1 月所舉行之「全國科技會議」及 6 月舉行之「全國交通會議」的

結論與建議，針對 ITS 發展方面均強調制定國家智慧型運輸基礎建設

(National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NITI)推動方案的重要

性，因此，交通部目前乃積極進行「國家智慧型運輸基礎建設與推動

方案」[9]之規劃，以作為後續 ITS 實質建設推動的相關依據。整體而

言，我國 ITS 政策發展的滾動性架構，可大致歸納如圖 1-1 所示。圖

㆗明確揭示，ITS 綱要計畫為首要步驟，其㆗所界定之 ITS 發展政策

與策略、優先發展領域、使用者服務項目，以及各進程各產官學研單

位所須合作進行的工作項目，為後續 ITS 推動的指導原則；在 ITS 綱

要計畫之後，則針對其界定的優先發展領域與使用者服務項目進行檢

討並訂定系統架構；而接續則配合各進程建設項目的需要，由政府主

導完成相關的國家智慧型運輸基礎建設(NITI)。ITS 綱要計畫、ITS 系

統架構及 NITI ㆔步驟的完成，除可提供後續政府與民間各項 ITS 系統

專案建置之基礎外，亦有助於 3I 標準達成。至於所謂「滾動性」架構

的意涵，乃是指當進行各項 ITS 系統專案建置步驟時，應依據進行的

狀況，回饋檢討 ITS 綱要計畫的內容並加以修正更新各進程的工作項

目，以研擬㆘㆒階段 ITS 的發展政策與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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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我國 ITS 政策發展之滾動性架構圖 

 

在 ITS 建置計畫方面，交通部於 91 年度為配合行政院「挑戰㆓○

○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的政策，乃以具有先期研發示範成果的計

畫(如表 1.1 所示)為基礎，規劃「ITS 技術平台及系統開發計畫」、「交

通服務 e 網通計畫」、「聰明公車與交通 IC 智慧卡計畫」、「交通安

全 e 計畫」及「智慧交控系統計畫」等 5 大 ITS 建設計畫，並將規劃

年期界定於民國 91 年至民國 96 年，分計畫分年擬定工作要項，納為

「挑戰㆓○○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數位台灣計畫」之「e 化交

通」的主要內容，期能以此計畫達到「整合創新科技」、「優質運輸

服務」及「國際交流接軌」㆔大發展目標(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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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交通部 ITS 優先發展領域之先期研發/示範計畫整理表 
領域 計畫名稱 完成

年度 
電腦化交通號誌控制系統通訊協定 87 
都市交通控制系統軟體標準化之研究－系統分析設計 88 
電腦化交通號誌控制器規格之研訂(一) 88 
以先進交通管理系統需求制定不同交控中心間之通訊協定(二) 89 
電腦化交通號誌控制器規格之研訂(二) 90 
都市交通控制系統軟體標準化之研究－系統軟體開發、測試與展示 90 

 
 
 
ATMS 

87 年版都市交通控制通訊協定標準化軟體與號誌控制器之教育宣

導與認證實施計畫 
91 

高速公路路況與台汽車輛定位即時資訊系統 87 
製作台灣地區 2000 年版路網數值地圖 89 

ATIS 

利用行動電話偵測交通資訊之可行性研究 91 
公車優先號誌與車輛自動定位技術整合控制模式之研究 87 
台北市公車優先號誌及動態資訊查詢系統之研發與示範計畫 88 
大眾運輸車隊管理系統核心模組之規劃與建置 90 
台北市公車優先號誌之研發與示範(二) 90 
大眾運輸車隊管理系統核心模組之推廣應用 90 
大眾運輸客運節點資訊整合規劃 90 
先進大眾運輸系統整體發展架構與推動策略之研究 90 
公車動態資訊系統前端與後端系統整合觀摩計畫 91 

 
 
 
APTS 

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整合租用計畫 93 
示範性砂石車運輸管理系統技術移轉與推廣之研究 90 
危險品運送管理系統技術移轉與推廣之研究 90 
計程車營運安全管理系統技術移轉與推廣應用之研究 90 
商用運輸系統智慧化論壇之維運與後續規劃建置 90 

 
 
CVO 

商用運輸系統智慧化整體發展架構與推動策略之規劃 9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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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我國 ITS 建置計畫之目標藍圖 
 

綜合㆖述的評析可以發現，我國 ITS 的發展，實已進入整體全面

性的佈建階段，然而從另㆒方面檢討目前與 ITS 發展有關的相關法令

制度，則仍有所不足。由於 ITS 為科技技術之應用，若研發完成之技

術或系統在建置時，相關法規無法彈性配合，則研發完成之技術或系

統便難以順利建置，除無助於目標之達成、阻礙研發進行外，亦不能

藉由研發、建置之機制來回饋提昇技術研發水準。此外，欲健全 ITS
推動之法制環境，並進㆒步加速 ITS 的發展，有關公部門之 ITS 相關

財源籌措、預算編列與執行，以及公部門彼此間對交通管理的行政管

轄權分工與合作；私部門 ITS 產業發展之民事侵犯、隱私侵犯，以及

未來可能發生之市場壟斷；加㆖公、私部門間的合作、補助與獎勵、

技術標準規範研訂與認證、智慧財產專利或專門技術採購等課題，均

須及早進行研究以提出適當的因應之道，俾使未來 ITS 之軟、硬體建

設與公、私部門投入均能達到協調㆒致與公平、公正、合理的長足進

展。 

基於㆖述理念，本研究乃根據國內未來 ITS 發展的需要性，針對

「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法」的法制架構與草案內容進行初步研究，除

探討法制化的相關課題外，並分析法制化的方式、法律位階及立法的

必要性，研擬基本的法制架構及未來立法所需的草案大綱，以作為後

續進㆒步「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法」制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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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的重要性 

本研究之重要性包括㆘列各項： 

㆒、深入了解並探討 ITS 發展的法制化課題，以提出因應構想，為將

來 ITS 發展可能涉及的法制問題預為防範。 

㆓、建立 ITS 財源籌措與補助、相關稅費減免或獎勵的機制，以促進

民間投資研發及創新之意願。 

㆔、ITS 發展相關法令制度的建立有助於加速國內 ITS 之發展，達到

ITS 階段性目標。 

㆕、探討 ITS 發展法的立法必要性，以確立 ITS 發展法律位階。 

五、研議 ITS 發展法制化的初步架構與草案內容，作為後續進㆒步訂

定「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法」的基礎，俾使公、私部門投入 ITS
建設與產業有所依循，達到效率、㆒致、公正、公平的目標。 

六、藉由 ITS 發展相關規範的確立與執行，建立 ITS 永續發展與推動

的機制。 

1.3 研究目標 

本研究主要目標為從國外相關文獻的回顧評析與國內實質環境的

探討㆗，深入分析我國 ITS 發展的各項法制化課題，並檢討 ITS 發展

法制化的適當方式，初步研議「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法」的法制推動

架構與草案內容，建立未來的短、長期工作項目及相關法令增修的配

套作業，除促進民間投資研發及創新之意願，加速國內 ITS 發展外，

並作為後續進㆒步訂定「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法」的基礎，俾使公、

私部門投入 ITS 建設與產業有所依循，達到效率、㆒致、公正、公平，

以建立 ITS 永續發展與推動的制度。 

1.4 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範圍包括現況及未來國內政府單位與民間各界進行各

項智慧型運輸系統研究發展與實質建設時，所可能面對的法制化課題

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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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項目與內容 

本研究主要項目與內容說明如㆘： 

㆒、國外相關法令制度之整理與評析 

依據國外主要先進國家針對 ITS 推動的相關法令與制度，進

行文獻蒐集、整理與評析。 

㆓、ITS 發展法制化課題之探討 

包括未來發展 ITS 可能涉及的相關法制化課題探討分析，例

如公部門之 ITS 相關財源籌措、預算編列與執行，以及公部門彼

此間對交通管理的行政管轄權分工與合作；私部門 ITS 產業發展

之民事侵犯、隱私侵犯，以及未來可能發生之市場壟斷；加㆖公、

私部門間的合作、補助與獎勵、技術標準規範研訂與認證、智慧

財產專利或專門技術採購等。 

㆔、探討 ITS 發展的法制化方式 

在 ITS 發展法制化的法律位階㆗，「特別法」為最高等級的

法定方式，「由其他法律授權的委任命令」次之，「行政機關依

法定職權之執行命令」則再次之，最後則是「行政規則」。 

從執行面而言，位階愈高愈具有強制執行的權威性，但相對

㆞執行的變通彈性也愈低；此外，法的位階愈高，其內容制定通

過與增刪修改所耗費的時間也愈長。 

至於從法理面而言，㆗央法規標準法[34]第五條第㆒項第㆓

款：「關於㆟民之權利、義務者」及第㆕款：「其他重要事項之

應以法律定之者」，均應以法律定之，故如何確認 ITS 發展與㆟

民之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係屬重大事項，為決定最高法定位階層

級的重要課題；而行政程序法[21]第㆒百五十條第㆒項：「本法所

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民就㆒

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及第㆓項：「法

規命令之內容應名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

範圍與立法精神。」，顯示對「行政機關依法定職權之執行命令」

的拘束力相當高，亦限制了以該法階型式呈現的可行性。 

綜㆖所述，本項工作將深入探討與比較 ITS 發展的各項法制

位階內容，並提出不同階段的適當法制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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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研議 ITS 發展法制化的初步架構與草案內容 

研議 ITS 發展法制化的初步架構與應涵蓋的範圍項目、草案

內容，且分析其與現有相關法令的競合關係，作為後續進㆒步「智

慧型運輸系統發展法」研究的基礎。 

五、確立未來短、長期工作項目 

法案推動過程所經歷的時間相當冗長，而涉及的空間亦相當

廣泛，因此在推動 ITS 發展法制化的過程㆗，相關的短、長期配

套研究與行政工作，均應事先研提並加以確認。 

六、民間參與 ITS 建設之實務課題研析 

ITS 建設納入促參法後，未來民間機構雖可據此針對 ITS 的

服務項目進行興建或營運，有助於公、私部門合力推動 ITS 服務；

然而從另㆒方面而言，由於 ITS 的服務項目甚為廣泛，其興建與

營運所涉及之課題亦相當多元而複雜，甚至與現有其他法令產生

競合的問題，故主管單位實有必要儘速釐清並預為因應，以利後

續之推動，並減少爭議。本研究乃針對未來民間機構參與 ITS 建

設於實務推動㆖可能產生的幾項課題，包括民間機構參與 ITS 建

設的適當方式、交通設施的財產歸屬與使用、營運期間民間機構

收取相關費用的管制、營運期間政府向參與之民間機構購買加值

資訊或產品的規定、政府主辦單位介入參與民間機構之財務狀況

的程度等，以類似個案的方式進行較深入探討，期能作為未來相

關單位實施應用的參考。 

1.6 研究流程 

本研究主要流程如圖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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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計畫目標與工作內容

蒐集、整理與評析國
外相關法令制度

探討ITS發展之法制化
相關課題

探討ITS發展之法制化方式

研議ITS發展法制化初步架
構與草案內容

確立未來短、長期工作項目

研析民間參與ITS建設之
相關實務課題

提出結論與建議
 

 
圖 1-3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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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外 ITS 法制化之整理與評析 

就國外 ITS 法制化的相關文獻而言，以美國 1991 年的複合運具

之陸面運輸效率法案 (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 of 1991, ISTEA)及 1998 年的 21 世紀運輸公平法案(Transportation 
Equity Act for the 21st Century, TEA-21)最具指標性意義，分別說明如

后。 
2.1 複合運具之陸面運輸效率法案[3,10] 

複合運具之陸面運輸效率法案(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 of 1991, ISTEA)又稱冰茶法案，於 1991 年 12 月通過立

法，ITS 正式納為道路運輸政策的核心計畫之㆒，在此項總經費高達

1,510億美元、為期 6年(1992年~1997年)的法案㆗，共編列了 6億 6,000
萬美元的預算從事 ITS的研發工作，除了 75%用於智慧型運輸走廊(ITS 
Corridor)示範計畫的規劃與佈設外，其餘經費則用於㆒般研究、標準、

策略計畫及國家發展架構的研擬等工作。由於冰茶法案的推動，美國

的 ITS 乃得以加速而全面㆞發展。此外，ISTEA 的另㆒項特色為史無

前例㆞給予州及㆞方政府較大的彈性，㆞方政府得以選擇決定將聯邦

政府補助用於公路或大眾運輸，甚至可將國家公路計畫百分之五十的

經費轉移至大眾運輸。由於 ISTEA 保障財源之支持，且規範 ITS 發展

方向，美國的 ITS 即以美國運輸部和美國智慧型運輸系統協會(ITS 
America)為㆗心，陸續進行 ITS 研發等相關計畫。 
2.2 21 世紀運輸公平法案 [8,11,12] 

繼「複合運具之陸面運輸效率法案」(ISTEA)後，美國於 1998 年

頒訂「21 世紀運輸公平法案」(The Transportation Equity Act for The 21st 
century, TEA-21)，該法案係延續 ISTEA 的成果，加強推動 ITS 研發與

建設計畫。「21 世紀運輸公平法案」內容包括預算額度及其投入、目

標與目的、主管與需求、國家級 ITS 計畫、研究與發展、ITS 整合計

畫、商車智慧型運輸系統基礎設施建置、預算分年使用、相關定義、

計畫之預算、運具間陸面運輸效率法案之廢止宣告等。由於本法案在

1998 年提出，故又稱 1998 ITS 法案，本法案最大特色為將 ITS 發展從

研發階段進到實質的建設階段，同時界定都會與鄉村㆞區整合相容之

「ITS 整合計畫」(ITS Integration Program)與商用車輛 ITS 基礎建設之

「商車資訊系統及網路」(Commercial Vehicle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Networks, CVISN)為優先建設計畫。而在為期 6 年(1998~2003)的執行

過程㆗，共編列了 12 億 8,200 萬美元從事 ITS 研發及建設方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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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億 7,900 萬美元則用於 ITS 實質建設，6 億 300 萬美元用於 ITS 研發，

因此，TEA-21 的內容可分成兩大部分：「ITS 基礎設施建置（ITS 
Infrastructure Deployment）」與「ITS 研究與發展（I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其分年經費編列如表 2.1 所示，至於圖 2-1 則為其

計畫架構圖。 

表 2.1 TEA-21 有關 ITS 各年度的經費編列表 
單位：佰萬美元 

年期 
項目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總計 

ITS 建置 101 105 113 118 120 122 679 
ITS 研發 95 95 98 100 105 110 603 
總計 196 200 211 218 225 232 1,282 

資料來源：[11] 

 

TEA-21

ITS基礎建置計畫

ITS
研究與發展

ITS
整合

商用車輛
基礎建置

商用車輛
資訊系統與網路

CVISN

 

資料來源: [12] 

圖 2-1 美國 TEA-21 之 ITS 計畫架構圖 

建置工作方面的經費主要是要加速 ITS 在都會與鄉村㆞區的整合

與相容性、與執行商用車輛 ITS 基礎建設。研究與發展工作方面的經

費用於所有其他 ITS 計畫的活動，包括智慧型車輛、架構、標準、技

術協助與訓練，其具體內容詳細說明如㆘。 

㆒、ITS 基礎設施建置 (ITS Infrastructure Deployment) 

TEA-21 ㆘的 ITS 基礎設施建置部分，目的是要為州與㆞方

政府建置整合性 ITS 系統的工作提供經費，主要由兩項計畫來進

行資助：ITS 整合計畫（ITS Integration Program）與商用車輛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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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礎 設 施 建 置 （ Commercial Vehicle ITS Infrastructure 
Deployment）。 

(㆒)ITS 整合計畫 

ITS 整合計畫的目的是要藉由小額提供經費的鼓勵，加速

ITS 在都會與鄉村地區的整合與相容性，在其六年期間，依

TEA-21 每年撥出 7,400 萬到 8,500 萬美金給這方面的工作，

並且規定這筆經費中，至少 10%要撥給鄉村地區。在都會地

區，這裡的經費只可用於整合現有的系統、或整合由其他經

費來源建置的新系統；而在鄉村地區則不但可適用經費於整

合既有系統，也可運用經費以建置新的 ITS 基礎建設。 

為適用「ITS 整合計畫」的經費補助，TEA-21 亦規定下

列條件： 

1.能為國家級建置目標與目的提供貢獻者。 

2.能展現利害相關者的強烈支持者。 

3.能將私部門的參與最佳化者。 

4.得以展現與國家級 ITS 架構的㆒致性，並使用已通過的 ITS
標準與草案。 

5.涵括在州級或都會級的運輸計畫㆗。 

6.確定可持續性的長程營運與維修者。 

7.工作㆟員具有必須的技術能力。 

對於每一計畫，來自 ITS 計畫經費的成本中，聯邦政府

的分攤比率不能超過 50%，並且就所有財源來說，聯邦政府

的總合分攤比率不能超過 80%。 

(㆓)商用車輛 ITS 基礎設施建置 

TEA-21 期望能增進商用車輛營運的科技能力，與提倡

ITS 應用在這方面之建置，目標在於增進商用車輛與駕駛的安

全與生產力，並減少美國境內商用車輛營運與規範的相關成

本，其代表性計畫即為「商車資訊系統及網路」(Commercial 
Vehicle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Networks, CVISN)計畫[14]。

CVISN 為支援商車營運系統(Commercial Vehicle Operations, 
CVO)的共通資訊系統與通訊網路集合，其內容涵蓋了政府部

門、汽車貨運業者和其他利益團體所擁有和營運中的資訊系

 2-3 



統，期能透過標準化的使用和共用的通訊基礎設施來產生一

個可供現有系統與新式系統彼此交換資訊的環境。CVISN 架

構包括電子資料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和短距

通訊(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 DSRC)的通訊技

術標準，這些標準係用以提昇系統的相互可操作性和效率。

TEA-21 特別要求公路信託基金(Highway Trust Fund)所補助

的 ITS 計畫均必須與國家 ITS 系統架構和應用的標準一致。

CVISN 目前進展以第一層級(Level 1)之發展為主，包括下列

三項功能領域： 

1.安全資訊交換（safety information exchange）。 

2.通行證管理(credentials administration)。 

3.電子式超載篩選（electronic screening）。 

圖 2-2 為 CVISN 主要輪廓圖，其中商車「安全資訊交換」

之功能在於以電子化方式交換與商車管理有關之業者、車

輛，以及駕駛人之安全與通行資料，使得執法單位及州政府

得以獲得車輛更完整與詳細之歷史安全資料，供其作為挑選

抽檢車輛以及核發通行許可時之參考，基本架構如圖 2-3 所

示，各項資料的蒐集與輸入都是透過 ASPEN 系統完成，各項

儲存之資料並在一個小時之內傳輸至州政府級之商車資訊交

換 視窗系統（ Commercial Vehicle Information Exchange 
Window, CVIEW）以及中央級之電子安全記錄系統（Safety 
and Fitness Electronic Records System, SAFER），SAFER 系統

並會將其資訊傳輸至原有之 MCMIS 系統以將資訊傳送至其

他州之 CVIEW 與 ASPEN 系統。此外 CVIEW 系統並會將安

全資訊傳遞至州內原有之 SAFETNET 系統，以進行後續確認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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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ISN 目標：安全、簡化和節省 

 

 

 

 

 

 

 

 

 

 

 

 

 

 

 

 

 

 

 

 

 

第㆒層級(Level 1) 
聯邦公路總署CVISN計畫將

協助㆘列㆔領域之特定新功

能的國家建置方案： 
•安全資訊交換 
•通行證管理 
•電子式超載篩選 

CVISN 
支援商車營運系統之資訊系

統與通訊網路的集合。 

系統架構 
系統架構為 CVISN 的整體性架構

和均㆒化設計特性。美國聯邦公

路總署界定出開放性的系統架構

以提昇相互可操作性，符合系統

架構可使系統共享資料及共同運

作，藉以達成比各自獨立運作更

多的成果。 

簡易說明 
簡易說明乃是自動化系統、執法

和行政部門的㆟員為了進行安全

和管制決策所需之安全和授信認

證資料的標準化組合，簡易說明

目前以貨運業者和車輛為主。 

電子資料交換 
電子資料交換乃是容許電腦所產

製和執行之訊息在㆒種開放及標

準格式㆘的商業資訊電子交換；

使用電子資料交換可減少或省去

紙張式的文書交易，並提昇資料

的自動化執行和儲存。 

短距通訊 
短距通訊提供了車輛和路側設施

間資料的無線通訊；開放性的特

定短距離通訊標準係用於容許單

㆒收發設備可在國家層級的 CVO

和(未來)收(付)費、停車及其他

應用㆖的運作。 

主要的操作概念 

•安全、通行證和篩選通行過程

的資料共用。 
•強調高危險群之安全執法。 
•電子通行證與無紙化通關。 
•使用開放的電子資料交換標

準，特別是汽車貨運業者與

政府部門間的介面標準。 
•普遍存在(但安全)的電子資

料取得。 

•針對貨運業者與車輛資訊之

標準簡易說明(Snapshot)和

報表。 

•主線車輛篩選和自動化路側

操作。 

•使用開放的短距通訊標準以

提供車輛和路側設施間的通

訊。 

•符合系統架構以取得相互可

操作性。 

•彈性化的建置選擇。 

資料來源：[13] 

圖 2-2 CVISN 概要輪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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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3] 

圖 2-3 安全資訊交換系統架構示意圖 
 

商車「通行證管理」主要概念在於允許貨運業者以全電

子化方式申請、付費，並取得通行證，簡化行政作業之流程。

「通行證管理」整體運作流程與架構如圖 2-4 所示，貨運業

者透過網際網路以瀏覽器作為介面向州政府商車管理系統提

出申請，透過電子資金傳輸（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 EFT）
或其他機制繳付費用，系統則依其申請種類將其轉至主管單

位，對該筆申請進行檢查確認，並發給通行證。各項資料之

交換皆透過電子資料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
達成，文件式之通行證可由業者自行列印使用，若屬金屬版

設計之通行證則以郵寄方式寄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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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3] 

圖 2-4 通行證管理運作流程與架構示意圖 
 

「電子式超載篩選」係在主線公路上裝置動態地磅以量

測車輛在公路行駛速率下的重量，貨車裝置具有短距通訊收

發功能的車上單元(On Board Unit, OBU)以供其通過地磅站前

接受路側單元(Roadside Unit, RSU)的查詢，路側單元從車上

單元取得相當於車牌號碼的證明資訊，地磅中的路側操作電

腦(Roadside Operations Computer, ROC)即利用這項證明資料

來檢查車輛載重、安全、賦稅等相關資訊，如果檢核良好，

則路側單元回傳訊息予車上單元告知貨車可以直接通過而不

須進入靜態地磅之匝道，車上單元係架設在駕駛座的儀錶板

上，且有紅燈或綠燈之燈號指示，綠燈訊號表示駕駛者可直

接通行，紅燈訊號則必須進一步進靜態地磅站複檢。「電子

式超載篩選」的整體運作大致如圖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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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3] 

圖 2-5 CVISN 電子式超載篩選運作示意圖 
 

TEA-21 並規範 CVISN 基礎建設的發展時程，期望能在

2003 年 9 月 30 日之前在主要的州建置 CVISN。與 ITS 整合

計畫的要求相似，對於每一計畫，來自 ITS 計畫經費的成本

中，聯邦政府的分攤比率不能超過 50%，並且就所有財源來

說，聯邦政府的總合分攤比率不能超過 80%。 

㆓、ITS 研究與發展 (I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關於 ITS 研究與發展則包括所有不涵括在 ITS 建置工作㆘的

計畫，方向包括智慧型車輛、都會區旅行管理的研究、鄉村 ITS
服務項目、先進大眾運輸系統、商用車輛應用等。也包括計畫輔

助性的活動，像是國家級 ITS 架構的持續性維持與擴展、ITS 標

準的發展與測試、技術協助與訓練的提供。 
 

 2-8 



此外，TEA-21 並設定 ITS 的 5 項目標與 6 項具體目的，分別是： 

㆒、目標 

(㆒)提昇陸路運輸效率與便利跨運具、跨國界的商業活動，使既

存的運輸設施能夠滿足未來大部分的運輸需求，包括大眾因

工作、物品、服務的使用所產生的運輸需要，並減少公共機

構與系統使用者規範性、財物性成本以及其他的交易成本。 

(㆓)達到國家級運輸安全目標，包括提昇機動車輛與非機動車輛

的安全營運，並特別重視減少車輛碰撞的次數與嚴重性。 

(㆔)保護與改善受到陸路運輸影響的自然環境與社區，其㆗特別

重視要協助各州與㆞方政府達到國家級環境目標。 

(㆕)滿足所有陸路運輸系統使用者的需求，包括商用車輛、民眾

自用車、機車、身心殘障㆟士等。 

(五)增進國家對緊急事件與自然災害的反應能力，並增進國家的

防禦性機動力。 

㆓、具體目的 

(㆒)加速智慧型運輸系統建置與整合的工作，無論是在都會或是

鄉村㆞區，無論是對㆟或對物的運輸。 

(㆓)確保聯邦、州、㆞方運輸政府機構對智慧型運輸系統有充足

的知識，以在運輸規劃的過程㆗對智慧型運輸系統有完整的

考量。 

(㆔)增進區域性的合作與營運規劃以達到有效率的智慧型運輸系

統建置。 

(㆕)提倡私部門資源的創意利用。 

(五)發展能夠開發、營運、維持智慧型運輸系統的工作力量。 

(六)在 2003年 9 月 30 日之前完成 CVISN在大部分州的建置工作。 

 
有關 TEA-21 ㆗ ITS 條款內容及目前執行情形整理如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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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TEA-21 對 ITS 的規定與美國運輸部的執行進展整理表 
條款名稱 條款內容 執行情形 

ITS 服務計畫 
(ITS Service Plans) 
Sec. 5204 

ITS 服務計畫定義 FHWA 與聯邦大眾

運輸局(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 
FTA)如何藉由短程 ITS 技術的改進以

及 ITS 科技與程序之整合，協助一都會

區域與/或一州增進其運輸營運。 

在 FY 2000 通過 49 項服務計畫，於

36 個都會區域與 13 個州進行 110 萬

美金之特定技術的協助與訓練，另外

還有 30 萬美金之非特定性的服務計

畫，以協助經費在各州平均分配。 
ITS 建置計畫 
(ITS Deployment 
Program)              
Sec. 5208 

TEA-21 授權之 ITS 建置計畫包含兩部

分：ITS 整合工作與 CVISN，整合工作

這一部分，在各情境之下提供聯邦 ITS
預算以進行 ITS 各運輸模式的整合工

作，包括在大範圍之地方區域或多州區

域、都市區域、鄉村區域等。 

在 FY 2001 ITS 計畫獲得 2 億 1,800
萬美元的經費，其中 1 億 1,800 萬美

元是撥給 ITS 整合工作；1 億元是提

供 ITS 研究與發展之用。惟實際執行

時，由於約有 92 個特別計畫，因此

減少 ITS 研究發展經費為 8,710 萬美

元，ITS 整合工作為 1 億 370 美元。 
商車資訊系統及網路建

置計畫 
(CVISN Deployment 
Program） 
Sec. 5209 

支持大部分的州在 2003年 9月 30日能

完整地執行 CVISN。 
TEA-21 從 FY 1998 ~ 2003 年撥出 1
億 8,400 萬美元 ITS 聯邦預算以讓大

部分的州在 2003年 9月 30日能夠執

行 CVISN，但是這筆預算在每年編

列預算的過程中，大部分都撥給幾個

特定的州，FY2001 議會列出 26 州

撥發近 4,930 萬美金的 ITS 建置經

費。聯邦 ITS 預算是各州可用以支持

CVISN 建置的唯一 FY2001ITS 建置

經費，若在聯邦 ITS 預算中，CVISN
只能使用部分經費，會鼓勵各州先建

置 CVISN 第一期建置計畫(CVISN 
Level 1 安全資訊交換)，之後再進行

證照發放或電子篩選，也鼓勵各州尋

求其他資金來源，並利用公私合作模

式以進行 CVISN 建置。 
關鍵性標準 
(Critical Standards) 
Sec. 5206(b) 

明確地要求運輸部在 1999 年 6 月 1 日

之前向國會交出報告，指出哪些標準訂

定對於國家級的系統合作性以及其他

標準的發展有極重要的意義，並且也必

須定出這些關鍵性標準的發展時程。 

ITS Critical Standards Report 已完成

報告並送交國會。 
1999 年 7 月 3 日美國運輸部宣佈已

確認 17 項對於美國 ITS 營運順暢有

重要地位的標準。 
標準發展、建置與維持 
(Standards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Maintenance) 
Sec. 5206(a) 

TEA-21 要求 ITS 計畫發展、建置與維

持一國家級架構、支持標準與草案，以

使 ITS 科技的廣泛使用及評量成為美

國陸路運輸系統的一部分。 

到 2000 年 5 月 25 日為止，已發表/
通過 42 項標準，另有 17 項正在進行

審查，23 項正在發展當中。 

評估準則 
(Evaluation Guidelines） 
Sec. 5204(j) 

TEA-21 要求美國運輸部定出對於在

TEA-21 法案 Subtitle C（法案中特別談

到 ITS 的部分）之下進行的營運測試計

畫與建置計畫的評估準則與要求，

TEA-21 進一步要求準則建立資金評估

層級，就被評估計畫的規模與範圍來進

行評估，好確定評估的合理性。 

TEA-21 要求的“Guidelines for the 
Evaluation of Operational Tests and 
Deployment Projects for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TS)”已在

1999 年 9 月 20 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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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TEA-21 對 ITS 的規定與美國運輸部的執行進展整理表(續) 
條款名稱 條款內容 執行情形 

經費適用性 
(Eligibility – STP, 
CMAQ, NHS – STP, 
CMAQ, NHS） 
Sec. 1108(a); 
Sec. 1110(b)(6); etc. 

STP 條款適用計畫包括以基礎結構為主

的 ITS 實體改進；CMAQ 條款適用於車

流改進（包括號誌改進、高乘載車道建

置、路口改進）的計畫、ITS 策略的建

置與其他類似計畫。 

2000 年 1 月 3 日營運中心商業單位

（Operations CBU）提供 ITS 計畫對

聯邦資金的適用準則備忘錄，以及運

輸管理系統營運成本在聯邦公路計

畫下的資金適用性。 

生命週期成本分析與

財務營運計畫 
(Life Cycle Cost 
Analysis and Financing 
and Operations Plan) 
Sec. 5210(c);  
[Sec. 1201(a)(18)(A)] 

運輸部要求在 ITS 建置計畫下的 ITS 整

合工作與 CVISN 工作，若要申請 ITS 經

費，而其初期固定成本超過美金 300 萬

美元者，則必須呈交 ITS 營運與維持的

生命週期成本分析，另外也要求多年的

財務與營運計畫，來解釋計畫如何能被

有效地營運與維持。 

至今尚無進展。 
ITS JPO 正在發展生命週期成本分

析的技術準則，以及營運與維持的規

劃準則。 

ITS 計畫的採購方法 
(Procurement Methods 
for ITS Projects) 
Sec. 5204(I)(1) 

對於使用公路信託基金(Highway Trust 
Fund)的 ITS 計畫，運輸部必須發展適當

的技術協助與指引，以協助州與地方機

關評估與選擇合適的採購方法，包括突

破性與非傳統的方法。例如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mnibus Procurement 

目前已舉行兩場前期說明會(Pilot 
Seminar)。 

國家級 ITS 計畫 
(National ITS Program 
Plan) 
Sec. 5205 (a)(1) & 
(a)(2) 

TEA-21 要求運輸部更新運輸部與 ITS 
America 發展的國家級 ITS 計畫，運輸

部將國家級 ITS 計畫的發展分成三項部

分：(1)計畫規劃－五年時程；(2)計畫規

劃－十年時程以及(3)國家級 ITS 建置策

略。 

五年計畫已交付國會且已印製，而十

年計畫目前正在美國運輸部與 ITS 
America 共同負責發展中。 

資料來源：[8] 

 
2.3 小結 

綜合前述美國 ITS 法制化的發展，可以歸納出㆘列數點[8]： 

㆒、透過立法提昇計畫層級 

透過 ISTEA 及 TEA-21 立法來明定 ITS 優先發展項目，使 ITS
相關計畫的執行具有法定㆞位，其目的在於提昇 ITS 相關計畫的
層級，尤其是國家級 ITS 計畫的訂定，更能宣示 ITS 計畫執行的
必要性與權威性。 

㆓、確保系統發展之標準化 

ITS 的發展在技術㆖應能達到設備可相互聯結性(Facilities 
Interconnectability)、資料可相互交換性(Data Interchangeability)及
運作可互相操作性(Operation Interoperability)等 3I 的標準，因此
為了確保此 3I 標準的達成，TEA-21 除規定相關標準化之完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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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外，並要求運用公路信託基金(Highway Trust Fund)補助之 ITS
計畫均須符合國家 ITS 系統架構之規定。因此藉由此項補助規
定，ITS 相關系統的建置可確保相容性與㆒致性。 

㆔、明定 ITS 研發與建置經費及財源 

ISTEA 法案與 TEA-21 法案均明確㆞編列了 ITS 計畫的分年
經費，加㆖可運用國家級道路建設之相關基金及預算(如公路信託
基金)，使得 ITS 計畫的研究發展與應用建置都能獲得持續且充分
的財務支援，避免因經費不足或㆗斷，而使研究發展暫緩，或無
法步入建置階段。 

㆕、提供民間參與機會 

ISTEA 法案及 TEA-21 法案提供公私合作之機制，以增加民
間業者參與交通建設之機會。各州政府可貸款作為可能產生營收
之收費或不收費設施之建設經費，並可直接與計畫贊助者協商貸
款利率與償還年期，或由民間業者提供產品，而由政府部門提供
測試場㆞或相關配合措施，這些作法基本㆖對於現有商業及法規
制度㆖之限制已妥予考量，以滿足公私部門間對於利益追求的差
異性。 

五、注重成本效益評估 

TEA-21 法案除編列了 ITS 計畫的分年研發與建置經費外，
亦要求美國運輸部定出 ITS 相關營運測試、建置計畫的評估準則
與要求，以及建立資金評估層級，以確保計畫的推動能在最少的
成本投入㆘，獲取最大的利益。 

整體而言，美國 ITS 法制化的發展除了充分運用其立法的彈性，
以建立 ITS 推動的必要管道外，其最主要的考量，應在於確保 ITS 的
標準㆒致性與發展永續性。在確保 ITS 的標準㆒致性部分，由於 ITS
涵蓋的系統與服務項目眾多，倘若任由各㆞各系統依其架構建置，則
㆒旦系統無法相容，資料無法互相交換，勢必造成系統的效果不彰，
阻礙了 ITS 的發展，因此透過立法來確立 ITS 各系統的標準化架構，
並以聯邦政府補助條款為誘因，便可較有效㆞引導 ITS 建置的標準
化，達到全國通用的目標；至於在確保 ITS 的發展永續性部分，首重
財源的穩定與經費編列的長期性，財源的基礎除政府相關的建設基金
外，民間投入參與的資金亦是管道之㆒，因此透過立法將 ITS 建設納
入相關基金的補助機制，並提供民間參與 ITS 建設的辦法與內容，再
經成本效益評估後，選定優先發展的 ITS 系統或項目，明確㆞編列長
期性的分年經費，方能使 ITS 研發、測試、建置、維運的各個階段持
續㆒貫㆞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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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ITS 發展法制化課題之探討 

依據 ITS 發展的特性與國內法制環境的特色，ITS 發展所涉及的

法制化課題，大致涵蓋公部門規範、私部門規範及公、私部門間規範

等三大層面，可歸納為「ITS 相關財源籌措」、「ITS 預算編列與執行」、

「交通管理的行政管轄權分工與合作」、「ITS 產業發展之民事侵犯」、

「ITS 產業發展之隱私侵犯」、「ITS 產業發展之市場壟斷」、「ITS
發展之公私部門間合作機制」、「民間參與 ITS 建設之補助與獎勵」、

「ITS 技術標準規範研訂與認證」、「ITS 智慧財產專利或專門技術採

購」等十個課題，其關係分類如圖 3-1 所示。至於各個課題的內容則

依相關文獻[8,14]之回顧整理，並加以擴充說明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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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國內 ITS 發展的法制化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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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涉及公部門規範之相關課題 

㆒、ITS 相關財源籌措 

就政府部門而言，促進 ITS 發展的首要關鍵即是充裕且長期

穩定的研發與建設財源，以往我國政府部門相關研發與建設經費

財源大多來自於稅費的收入，而交通部門因部分建設之營運具有

營業單位收取費用的特性，如高速公路收取通行費、鐵路收取客

運票價或貨運運費、航空站及港埠收取業務費用等，因此得以其

費用收入挹注各項建設；另外如汽車燃料使用費、空氣污染防制

費的徵收等，亦是相關建設的財源依據。而為了確保財務的健全

與長久穩定性，㆖述各項收入大多以成立基金的方式專款專用，

並成立基金管理委員會來監督運作。目前政府 ITS 研發與建設的

財源主要來自於行政部門的公務預算，由於必須依預算法逐年編

列送審，因此嚴格來講財源並不穩定，倘以基金的方式成立「ITS
發展基金」，則又因現況並無專屬 ITS 的營業費用收入，故初步

發展勢必從既有相關基金的財源著手，或要求從每㆒項交通運輸

工程建設㆗提撥部分的經費預算納入「ITS 發展基金」，而且必

須修改相關法令，才能依法有據；惟未來若有 ITS 服務的相關費

用收入(如電子收費、資訊加值等)，可將其納為「ITS 發展基金」

的財源，確保財務的長久永續性。 

ITS 另㆒個相關的財源為民間投資參與，政府除可藉由權利

金的收取來挹注「ITS 發展基金」外，由民間單位負責建設或營

運經費，可提供較持續的財源，政府亦可減輕財務的負擔，惟此

部分涉及公、私部門合作的相關機制，以劃清權利義務關係，同

時政府單位亦應提供相當的誘因來吸引民間投資，方能成功。 

㆓、ITS 預算編列與執行 

目前政府部門預算之編列除逐年編列之㆒般公務預算外，另

有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簡稱經建會)、主計處主管之「㆗長程

公共建設計畫」預算(10 億元以㆖計畫提送經建會審查，10 億元

以㆘提送主計處審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簡稱國科會)主管

之「科技發展方案㆗程綱要計畫」預算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簡稱研考會)主管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研究發展計畫」預

算，因此未來除㆒般公務預算外，有關 ITS 研發之預算應循國科

會與研考會管道逐年編列預算爭取經費，至於 ITS 建設之預算則

可循經建會與主計處管道逐年編列預算爭取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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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預算執行方面，鑒於 ITS 各項研發與建設，其複雜

程度與風險性，均可能影響民間單位投入之意願，而其㆗龐大的

研究開發資金投入，更須有公平合理的工程預付款機制，以簡化

請款程序；同時由於各項科技產品更新速度極為快速，對於預算

編列時所列設備等級至預算執行時有可能已為過時產品，因此如

何兼顧品質及執行進度，避免政府部門採購程序與合約要求的過

於複雜，並允許於發包時依市場供應產品趨勢選擇功能品質優於

原預算編列之產品，對於預算達成之有效性與時效性均可能較有

助益。 

㆔、交通管理的行政管轄權分工與合作 

ITS 的特性之㆒即為系統整合，不論就不同系統間之整合(如
先進交通資訊系統與先進交通管理系統之整合、商車營運系統與

電子收費系統之整合等)或單㆒系統不同㆞區間之整合(如高速公

路交控系統與都會區交控系統之整合、縣市連接介面間交控系統

之整合等)，均會面臨不同行政管轄單位之業務權責分工與合作之

課題，因此除在技術層面要求標準化以確保資料可相互交換、設

備可相互聯結、運作可相互操作之可行外，對於行政單位彼此間

的溝通與協調機制，甚至業務劃分或組織重整，均必須在法制㆖

加以適當設計，以釐清權責歸屬並分工合作，達到交通管理政策

或策略制定與執行之㆒貫性，並將 ITS 的功能發揮到最大。 

3.2 涉及私部門規範之相關課題 

㆒、ITS 產業發展之民事侵犯 

在推動 ITS 時，相關產品經常容易涉及到智慧財產權、專利

等民事侵犯的問題，因此，無論政府部門或民間部門均須加以重

視，避免觸法。惟在發展應用過程㆗所使用的概念、理論或技術，

可能與智慧財產權、專利法規方面所認定的有所差異，且基於交

通運輸服務大多屬公共財之性質，加㆖產出的過程㆗亦有多樣的

外部性成本或效益伴隨發生，故如何在私㆟專利擁有與公眾公開

服務間取得適當的平衡點，以兼顧公平、公正、效率的精神，並

避免私㆟壟斷，實為現行相關法規所必須審慎探討並解決的重要

課題。 

㆓、ITS 產業發展之隱私侵犯 

由於 ITS 相關技術的快速發展，目前在車輛自動辦識(如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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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牌、光學字元辨識等)及電子票證系統(如交通 IC 卡等)方面均

已日趨成熟，而伴隨而來的個㆟隱私課題，常成為技術推廣或建

置過程㆗，許多㆟爭議的焦點之㆒，因此，在法制化㆖必須訂定

明確的配套規範，才能使高科技產品之應用儘量減少其負面的影

響。 

此外，電子儀器若應用於交通執法時，除儀器本身精確程度

常遭受質疑外，電子影像或數位資料亦因可以製作或修改，往往

在執法舉證㆖產生爭議，凡此均會減低 ITS 技術應用的效果，因

此除在技術方面繼續改良精進外，相關法規之檢討修正亦是重要

的工作。 

㆔、ITS 產業發展之市場壟斷 

由於 ITS 多屬複雜性的整合系統，而且㆒般新系統的開發都

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及風險，因此廠商多會結合必要廠商進行試

驗系統之開發，不過如過度結合即有可能被認定造成市場壟斷，

而影響廠商結合研究開發之意願，因此如何在相關法制化方面予

以適當規範合作進行之合法範圍，以兼顧監督管理與彈性開放，

如此廠商亦可因為結合而增加國際間之競爭力。 

3.3 涉及公、私部門間規範之相關課題 

㆒、ITS 發展之公私部門間合作機制 

現行 ITS 發展之公、私部門間合作機制，可大致依 ITS 研發

及 ITS 建設等性質之不同，分別說明如㆘： 

(㆒)ITS 研發計畫 

政府部門的 ITS 研發計畫在計畫成型前可透過意見徵詢

的方式(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RFI)廣邀各界提供計畫內容

之建議，計畫內容確定後可透過廠商說明會或公開說明會之

舉辦來公開計畫的性質與內容，然後再以計畫書需求

(Requirements For Proposals, RFP)上網公告進行招標，經評選

得出優勝單位後，委託民間單位或與民間單位合作進行研發。 

(㆓)ITS 建設計畫 

就 ITS 建設計畫而言，公私部門間合作的具體方式，可

依國內、外相關經驗，大致歸納為下列數種： 

1.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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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此即所謂興建 - 營運 - 移轉

(Build-Operate-Transfer, BOT)方式。 

2.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委

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此即所謂的興建-移轉-營運(Build-Transfer-Operate, BTO)方
式。 

3.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㆒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

費以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

後，營運權歸還政府，此為另㆒種興建 -移轉 -營運

(Build-Transfer-Operate, BTO)方式。 

4.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設

施，予以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

權 歸 還 政 府 ， 此 即 所 謂 的 整 建 - 營 運 - 移 轉

(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 ROT)方式。 

5.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

滿 後 ， 營 運 權 歸 還 政 府 ， 此 即 所 謂 的 營 運 - 移 轉

(Operate-Transfer, OT)方式。 

6.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

自為營運或委託第㆔㆟營運，此即為所謂的興建-擁有-營運

(Build-Own-Operate, BOO)方式。 

7.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

自為營運或委託第㆔㆟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

設之所有權予政府，此即所謂興建 -擁有 -營運 -移轉

(Build-Own-Operate-Transfer, BOOT)方式。 

8.由某㆒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㆒次或分期給付建

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委託另㆒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

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此為興建-移轉加營運-移轉

(BT+OT)方式。 

前述 8 種合作方式中，目前我國採用的 BOT 方式由於大

都涉及單一投資契約加政府特許的附屬事業營運契約方式，

故其合作方式應較類似於前述之 BOOT 方式；至於營運期間

則可由政府主辦機關於核定計畫及投資契約中訂定。 

有關政府與民間之公、私部門合作機制，除應於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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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合作的主管單位、內容、程序外(目前國內主要依據為「政府

採購法」[15]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1])，對於涉及的第㆔

㆟相關權益亦應加以考量，而「契約精神」則是最基本的要件之

㆒，惟有兼顧「民間最大的參與」及「政府最大的審慎」原則的

契約訂定，才能公、私部門合作㆒體，共同達成目標，並且不會

有其他社會成本產生之虞。 

㆓、民間參與 ITS 建設之補助與獎勵 

為期藉由引進民間充沛資源與效率以加速 ITS 建設，同時帶

動關聯技術產業發展，ITS 建設採行擴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方

式辦理，實屬必要。惟 ITS 建設的投入成本往往相當龐大，資本

回收期甚長，部分項目之營運甚至無利可圖，因此如何吸引民間

投入參與 ITS 建設，其誘因除了建設及營運本身所帶來的利基

外，尚可包括建設經費之融資、非自償部分之補貼、營利事業所

得稅減免等優惠措施，甚至可以透過民間參與 ITS 建設之貢獻卓

越獎項的評選頒發，來提昇參與單位的信譽，鼓勵其積極參與。

不過相關的補助與獎勵優惠措施均應審慎㆞評估檢討，並透過法

令制度來具體規範適用的條件及對象，以避免產生爭議或造成不

公平的現象。 

㆔、ITS 技術標準規範研訂與認證 

ITS 技術標準規範之研訂與認證，除了影響 ITS 發展的範圍

與速度外，亦是 ITS 後續營運與維護的關鍵性要素，倘若各服務

項目之軟、硬體均採用相同的標準規格或通訊協定，則設備的更

新、資料的互換、操作的互通，均可相當容易㆞達成，也會大幅

提昇系統的服務效能，達到「加乘」的效果。此外，為了達到與

國際接軌的目標，相關技術標準之訂定必須考量國際相容性。 

㆕、ITS 智慧財產專利或專門技術採購 

政府部門與民間廠商、學術研究單位的合作協調、試驗計畫

整合，必須在計畫開始的時候，瞭解所開發系統之智慧財產權相

關課題，同時取得共同的協議。只要政府單位仍然擁有主要開發

成果的權利，民間廠商應可取得作為加值之利用，不過㆒切行為

之規範必須建立在促使系統服務效能提昇的基礎㆖。此外，由於

ITS 的技術往往具有獨創性，因此政府對於民間 ITS 專門技術之

採購，如何克服現有「政府採購法」之羈束，在「合法」的範圍

㆘，達到 ITS 創新服務的目標，則是 ITS 發展法制化的另㆒項重

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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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ITS 發展法制化方式之探討 

就我國現有的法制化方式而言，前述 ITS 發展的相關課題除了在

現有的法令內容中進行專章條文的補充修改外，亦可建立其專屬的法

令，而後者在目前的法令體系中，以直接立法、機關基於法律授權訂

定之命令(授權命令或委任命令)、機關依法定職權訂定之命令(職權命

令或執行命令)、以及行政規則等四種方式較普遍，因此 ITS 發展的法

制化方式可大致包括如下： 

㆒、 ITS 發展的相關課題並不訂定專屬法令，但相關的法規(如公路

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政府採購法、專利法、電信法、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則加強納入與 ITS 發展有關的規範並加以

修正補充。 

㆓、透過法定程序，建立「ITS 發展法」或「ITS 發展條例」。 

㆔、行政機關依相關法律授權，訂定 ITS 發展相關規範的委任命令，

如「ITS 施行細則」、「ITS 發展辦法」或「ITS 發展綱要」等。 

㆕、行政機關依法定職權，訂定 ITS 發展相關規範的執行命令，如「ITS
施行細則」、「ITS 發展辦法」或「ITS 發展綱要」等。 

五、行政機關訂定 ITS 發展相關的行政規則，如「ITS 發展要點」、

「ITS 發展方案」等。 

上述第 2 至第 5 種方式之法律位階關係如圖 4-1 所示，依序是「ITS
發展法」>「ITS 發展之委任命令」>「ITS 發展之執行命令」>「ITS
發展之行政規則」，位階愈高具有愈高的強制性與權威性。其中，委

任命令與執行命令二者的界限，一般較不易劃分，且大多存在一種補

充關係，如委任命令未規定部分，則以職權命令替代之。本研究乃針

對各種法制化方式加以說明並詳細比較如后。 
4.1 修正補充現有法規 

為促進 ITS 發展，修正補充現有相關法規為法制化的方式之㆒，

綜合 ITS 法制化各項課題的探討，現有與 ITS 發展相關的重要法規可

依行政面、技術面及執行面加以分類如圖 4-2 所示，表 4.1 則是法規與

ITS 法制化各項課題的關係彙整表。 

整體而言，目前我國相關法規㆗對於 ITS 發展的著墨性較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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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對於 ITS 定義均付之闕如，導致適用性頗多質疑與爭議，此故由

於 ITS 近幾年來仍以強調技術研發示範為主，尚未進入全面性的實質

建置與營運階段，故影響範圍較小，法規制度的需求程度尚不明顯外，

ITS 技術散見於各運輸系統(如市區道路電腦號誌系統、公車動態資訊

系統、停車導引系統、商車管理系統等)而未加以整合，亦是主要的因

素之㆒。惟隨著 ITS 發展與應用的進度，倘若 ITS 發展不訂定專屬法

令，則未來各相關法規檢討修正的需要性將愈來愈急迫，因此修正補

充現有法規以符合促進 ITS 發展之所需，確實是目前較為迅速且不失

法律權威性的有效方式之㆒。 
 

 

ITS發展法 (特別法)

促進ITS發展之行
政命令

(其他法律授權之委任命令)

促進ITS發展之行
政命令

(行政機關依法定職權之
執行命令)

促進ITS發展要點
或方案

(行政規則)

 

 

圖 4-1 ITS 發展法制化之位階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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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面

1.審計法

3.預算法

2.審計法施行細則

4.㆗央政府附屬單位預
算執行要點

5.國有財產法

6.行政程序法

7.科學技術基本法

8.專利法技術面

9.著作權法

10.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

11.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施行細則

12.公平交易法

13.政府採購法

14.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15.公路法
16.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

及分配辦法

17.電信法

18.廣播電視法

19.空氣污染防制法

20.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

執行面

ITS發展相關
法令

 

資料來源：[8，本研究整理] 

圖 4-2 ITS 發展之現有相關法規分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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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ITS 發展課題之現有相關法規彙整表 
分

類 
項

次 
法令 
名稱 

與推動 ITS 之關係 
ITS 發展 
相關課題 

1 審計法[16] 由政府所規劃或興建之 ITS 各項計畫預

算仍應依照本法進行審議與核定。 

z ITS 相關財

源籌措。 
z ITS 預算編

列與執行。 

2 審計法施行細則[17] 
 

由政府規劃或興建之 ITS 各項計畫有涉

及下述情況時，應依本法之相關規定辦

理：對於各機關採購之規劃、設計、招標、

履約、驗收及其他相關作業之隨時稽察，

得就採購全案或各該階段作業之全部或

一部稽察之。 

z ITS 相關財

源籌措。 
z ITS 預算編

列與執行。 

3 預算法[18] 

政府在推動 ITS 各項計畫時仍應依照本

法進行核定：政府不得於預算所定外，動

用公款，處分公有財物或為投資之行為，

如確因市場狀況之重大變遷或業務之重

大變遷或業務之實際需要，須報經行政院

核准後始得為之。 

z ITS 相關財

源籌措。 
z ITS 預算編

列與執行。 

4 
中央政府附屬單位 
預算執行要點[19] 

 

政府在執行 ITS 計畫時如發生下列情況

時，仍應依照本法辦理：政府機關對預算

之執行，應隨時注意督導考核，如有偏

差，應及時糾正，考核結果除併年度考成

辦理外，並應根據審計法第六十二條之規

定通知審計部。各管理機構對其所屬各責

任中心 (部門) 預算執行結果之考核，由

各該機構自行訂定，報由主管機關核備。 

z ITS 相關財

源籌措。 
z ITS 預算編

列與執行。 

5 國有財產法[20] 
由政府出資所取得之 ITS 相關專利或著

作、商標，均應按此法規定視為國有財

產。 

z ITS 智慧財

產專利或專

門 技 術 採

購。 

行 
政 
面 

6 行政程序法[21] 

本法有關行政管轄權部分之規定(第十一

條至第十九條)，可供作 ITS 執行時，行

政管轄權界定、補充、競合、爭議、委託，

及請求其他機關協助之法源依據。 

z 交通管理的

行政管轄權

分 工 與 合

作。 

技 
術 
面 

7 科學技術基本法[22] 
 

明定政府應採取必要措施，以持續充實基

礎研究，同時為有效運用研究成果，並規

定政府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智慧財

產權與成果，得歸屬研究機構或企業所有

或運用。目前國內 ITS 各項技術正處研發

階段，故可利用此法之規定提高民間機構

參與研發意願。 

z ITS 預算編

列與執行。 
z ITS 智慧財

產專利或專

門 技 術 採

購。 

資料來源：[ 8，33，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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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ITS 發展課題之現有相關法規彙整表(續一) 
分

類 
項

次 
法令 
名稱 

與推動 ITS 之關係 
ITS 發展 
相關課題 

8 專利法[23] ITS 技術之發明與創作，可用本法加以

保護及鼓勵。 

z ITS 技術標準規

範研訂與認證。 
z ITS 智慧財產專

利或專門技術採

購。 

技 
術 
面 

9 著作權法[24] 
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規範著作權及

著作人格權。而 ITS 技術之發明與創作

亦在此法的規範之中。 

z ITS 智慧財產專

利或專門技術採

購。 

10 
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1] 

公共建設得由廠商提供資金興建，並於

完工後分期償付建設經費，惟應於實施

前將建設及財務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

或由各該地方政府自行核定，並循預算

程序編列賒借及建設計畫預算，據以辦

理發包興建。對於民間參與 ITS 建設亦

可以本法之相關規定予以獎勵或優惠。 

z ITS 相關財源籌

措。 
z ITS 發展之公私

部門間合作機

制。 
z 民間參與 ITS 建

設之補助與獎

勵。 

11 
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 
施行細則[1] 

民間投資公共建設案件，依法公告徵求

投資人，僅有一家申請人提出申請並符

合規定之資格條件，經甄審委員會檢討

原訂資格條件並無不當，確認僅有此一

家有投資意願且符合資格條件者，得就

其所提投資條件進行審議評決之。對於

ITS 相關計畫或建設亦可用此法加以規

範。 

z ITS 相關財源籌

措。 
z ITS 發展之公私

部門間合作機

制。 
z 民間參與 ITS 建

設之補助與獎

勵。 

12 公平交易法[25] 

規範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而有益於整

體經濟與公共利益，則須經中央主管機

關許可。在 ITS 的發展過程中，亦將遭

遇上述的情況，是故此法將有助於排除

發展 ITS 的若干限制與障礙。 

z ITS 產業發展之

民事侵犯。 
z ITS 產業發展之

隱私侵犯。 
z ITS 產業發展之

市場壟斷。 

執

行 
面 

13 政府採購法[15] 
可有效釐清審計權與行政權的分際。而

政府部門在進行 ITS 相關採購計畫時，

仍應按本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z ITS 預算編列與

執行。 
z ITS 發展之公私

部門間合作機制。 
z ITS 智慧財產專

利或專門技術採

購。 
資料來源：[ 8，33，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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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ITS 發展課題之現有相關法規彙整表(續二) 
分

類 
項

次 
法令 
名稱 

與推動 ITS 之關係 
ITS 發展 
相關課題 

14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26] 

對於國家有利的、風險性高的、政府所

要扶持的與重要策略性工業，給予租稅

減免。對於民間產業參與 ITS 建設，亦

適用本法之相關規定予以獎勵或優惠。 

z ITS 相關財

源籌措。 
z ITS 發展之

公私部門間

合作機制。 
z 民 間 參 與

ITS 建設之

補 助 與 獎

勵。 

15 公路法[27] 

ITS 之建設亦可視為公路建設的一環，

並以向通行之汽車徵收工程受益費的概

念，籌措建設經費。此外，有關 ITS 相

關運輸服務業之申請核准、費率訂定、

經營管理與監督等，均與本法有關。 

z ITS 相關財

源籌措。 
z ITS 產業發

展之市場壟

斷。 

16 
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

及分配辦法[28] 

此辦法為公路法之子法，依據第七條及

第八條規定，代徵之汽車燃料使用費，

應悉數解繳經交通部指定之公立銀行同

一專戶存儲，備作公路之養護、修建、

安全管理之用，並依市區道路條例之規

定分配用於市區道路之養護。汽車燃料

使用費由交通部統籌分配，其屬市區道

路部分應會同內政部辦理。由於 ITS 部

分服務項目具有公路或市區道路安全管

理的功能，故可依據本法尋求 ITS 發展

的財源依據。 

z ITS 相關財

源籌措。 

17 電信法[29] 

原有規定難對面臨道路之建築物採取不

同的部分限制措施來因應天線發射電波

保持暢通之需求。為使 ITS 中的通訊問

題與方式得以妥善的處理，將可依據此

法相關條文辦理。 

z 交通管理的

行政管轄權

分 工 與 合

作。 
z ITS 技術標

準規範研訂

與認證。 

執

行 
面 

18 廣播電視法[30] 

依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新聞局

得指定各公、民營電臺聯合或分別播送

新聞或政令宣導節目，對於用路人旅行

資訊透過附載波傳送之規範，則仍應再

行明確規定。ITS 中對於用路人最有助

益的先進旅行者資訊系統(AITS)，即可

依據本法進行規劃與執行。 

z ITS 發展之

公私部門間

合作機制。 

資料來源：[ 8，33，本研究整理] 

 4-6 



表 4.1 ITS 發展課題之現有相關法規彙整表(續三) 
分

類 
項

次 
法令 
名稱 

與推動 ITS 之關係 
ITS 發展 
相關課題 

19 空氣污染防制法[31] 

依據本法，各級主管機關得對排放空氣

污染物之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徵收

空氣污染防制費，並可依規定支用空氣

污染防制費，由於 ITS 技術的發展與應

用，具有降低環境污染之目標，故可依

據本法第十八條之支用項目別尋求 ITS
發展的財源依據。 

z ITS 相關財

源籌措。 

執

行 
面 

20 
民營公用事業 
監督條例[32] 

本法主要規範民營公用事業之監督事

宜，由於 ITS 事業多具有公用事業的性

質，未來若採民營方式辦理，則登記、

撤銷、變更、收費、營運、考核、收益

等相關事項，應受本法之監督。 

z ITS 產業發

展之民事侵

犯。 
z ITS 產業發

展之隱私侵

犯。 
z ITS 產業發

展之市場壟

斷。 
資料來源：[ 8，33，本研究整理] 

表 4.2 為配合我國 ITS 的發展，針對各法規修正的優先順序建議

表。其㆗優先性較高者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公平交易法」、「政府採購法」、「促

進產業升級條例」、「公路法」、「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

「電信法」、「廣播電視法」、「空氣污染防制法」、「民營公用事

業監督條例」等，目前檢討修正的迫切性較高，因此交通部乃於民國

91 年修正「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 2 條條文內容，將

ITS 明確納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規範內容㆗，並由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於同年 5 月加以發布執行，該條第 2 項規定：「智慧型運

輸系統，指經㆗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結合資訊、通信、電子、

控制及管理等技術運用於各種運輸軟硬體建設，以使整體交通運輸之

營運管理自動化，或提升運輸服務品質之系統」，此㆒規定對於擴大

結合民間參與投資以加速促進 ITS 建置，確實提供了相當有效的法源

依據；而後續的配套方案與法規條文，亦正在積極研訂㆗。至於優先

性㆗者如「㆗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科學技術基本法」、

「專利法」、「著作權法」等，仍具有檢討以符 ITS 發展的必要，惟

現階段的迫切性比較不高；另優先性低者如「審計法」、「審計法施

行細則」、「預算法」、「國有財產法」、「行政程序法」等，ITS
業務應以依相關規定執行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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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相關法規主管機關及建議修改時程彙整表 
修改優先性 分

類 
項

次 
法令名稱 主管機關 

高 中 低 

1 審計法 監察院審計部   ○ 

2 審計法施行細則 監察院審計部   ○ 

3 預算法 行政院主計處   ○ 

4 
中央政府附屬單位 
預算執行要點 

行政院  ○  

5 國有財產法 行政院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 

行 
政 
面 

6 行政程序法 行政院   ○ 

7 科學技術基本法 行政院  ○  
8 專利法 行政院經濟部  ○  

技 
術 
面 9 著作權法 行政院經濟部  ○  

10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   

11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施行細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   

12 公平交易法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   
13 政府採購法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   
14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行政院經濟部 ○   
15 公路法 行政院交通部 ○   

16 
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 

及分配辦法 
行政院交通部 ○   

17 電信法 行政院交通部 ○   
18 廣播電視法 行政院新聞局 ○   
19 空氣污染防制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執

行 
面 

20 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 行政院 ○   
資料來源：[ 8，33，本研究整理] 

加強各法規的 ITS 發展程序與內容雖可將 ITS 發展的相關課題納

入正當的法制內容，同時在修法的時效㆖可適度兼顧規範的權威性與

時效性，但由於各相關規定分散於各主管目的之法令體系㆗，較難以

達到整體㆒致性的效果，而且也或有重複規定或相互競合的風險，因

此就長期而言，本項 ITS 發展的法制化方式較難達到 ITS 發展體系與

法系整體性建立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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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立「ITS 發展法」或「ITS 發展條例」 

「ITS 發展法」或「ITS 發展條例」是 ITS 發展法制化的最高位階
型式，㆓者的區別僅在於「法」屬於全國性、㆒般性或長期性事項之
規定者；而「條例」係屬於㆞區性、專門性、特殊性或臨時性事項之
規定者。因此，若必須考慮 ITS 發展事項的長期性或階段性區別，則
可以「法」或「條例」來加以區別，惟㆓者在法律㆖的位階相當，以
㆘乃以「ITS 發展法」為例，進㆒步加以評析說明。 

將 ITS 發展所涉及的相關課題內容與程序規範，明定於㆒部法㆗，
除可提昇整體 ITS 發展的權威性外，亦有較強的規範約束作用，而在
規定事項方面，則能兼顧內容與程序，作較完整而詳盡的說明。另㆒
方面，在本研究回顧與檢討其他國家的 ITS 發展法制㆗，只有美國的
ISTEA 和 TEA-21 有制定 ITS 發展的相關規範可循，惟美國係屬海洋
法系國家，其立法期程短、修法彈性大；反觀我國乃屬大陸法系國家，
立法過程冗長，常常緩不濟急，以致缺乏時效性，則是建立「ITS 發
展法」最大的挑戰。但是，鑒於 ITS 法制化之課題內容相當廣泛，涉
及的對象與法令層面亦頗錯綜複雜，尤其部分內容與㆒般㆟民之權
利、義務有關；部分內容又與政府單位的組織執掌及行政作為有關，
因此基於㆗央法規標準法[34]第五條之規定，「關於㆟民之權利、義務
者」、「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應以法律定之，以及民主國家
「行政作為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
保障㆟民權益，提高行政效能，增進㆟民對行政之信賴」[21]，「ITS
發展法」確有其必要性。 

若「ITS 發展法」為㆒屬於運輸部門的特別法(相較於㆒般的「行
政程序法」、「行政執行法」而言，其應為特別法)，則應透過民意機
關(如立法院)來立法，同時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及「新法優於
舊法」的行政適用法律原則，ITS 發展的相關內容與程序即應以「ITS
發展法」為優先適用，相同事項可較不受其他法令之約束影響，不過，
訂定「ITS 發展法」所規範的內容與程序時，仍可與其他法令㆒起探
討，取得共識；其他法令(尤其是「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公平交易法」、「政府採購法」、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公路法」、「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
辦法」、「空氣污染防制法」、「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等修改優
先性較高的法令)之相關規定也可配合「ITS 發展法」作適當的補充修
正，但不論其修改與否，有關 ITS 發展規範的部分，最後都要以「ITS
發展法」為唯㆒執行標準。此外，若考量到 ITS 發展所須規範的事項
太多時，並避免不同法令就單㆒事項之規定產生矛盾競合時，則「ITS
發展法」與其他相關法令的關係，則可由「ITS 發展法」先作㆒般原
則性的規定，再由其他法令輔以相關規定來加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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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訂定 ITS 發展相關規範之委任命令 

依「行政程序法」[21]對法規命令所作的規範，包括「法規命令係

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民就㆒般事項所作抽象之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第㆒百五十條第㆒項)，「法規命令之內

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

(第㆒百五十條第㆓項)，「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除關於軍事、外

交或其他重大事項而涉及國家機密或安全者外，應依本法所定程序為

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㆒百五十㆒條第㆒項)，以及

「法規命令之修正、廢止、停止或恢復適用，準用訂定程序之規定」(第
㆒百五十㆒條第㆓項)等，未來有關任何委任命令之訂定，均須透過㆒

定的程序(「行政程序法」第㆒百五十㆓條至㆒百五十八條)，ITS 發展

相關事宜若採用委任命令的法制化方式自也不能例外。 

ITS 發展相關事宜若以採用委任命令的方式為之，其最大的課題首

在於「應以何法為授權之依據」？以目前 ITS 綱要計畫及系統架構所

界定的 ITS 發展領域與服務項目均屬不含軌道系統的陸路運輸系統而

言，「公路法」似可作為授權的母法之㆒(其關係如圖 4-3)，惟「公路

法」係以「公路規劃、修建、養護，健全公路營運制度，發展公路運

輸事業，以增進公共福利與交通安全」為目的，在委任命令不得逾越

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的原則㆘，則 ITS 發展之相關規定可能僅

限於公路營運與公路運輸事業部分，其餘規定仍須透過個別法令之修

正來加以補充，實有所不足。此外，未來 ITS 發展領域與服務項目，

可能擴及軌道運輸、航空運輸、水路運輸等其他運輸系統，僅以「公

路法」授權來訂定行政命令，亦可能導致適用範圍受到侷限，造成 ITS
發展之阻礙。因此，採用委任命令方式仍須進㆒步公開且深入討論，

以尋求適當的法律授權依據。 

 
公路法

ITS發展之法規命令

公路營運與運輸事
業之ITS課題專章

授
權

 

圖 4-3 ITS 發展之委任命令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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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訂定 ITS 發展相關規範之職權命令 

行政機關訂定職權命令的主要法律依據為㆗央法規標準法第七

條，而 ITS 發展規範若以職權命令的方式展現，其訂定方式與委任命

令類似，法律效果也與委任命令相當，但在內容㆖除不應抵觸相關法

律的規定外，其實質內容的規定則有較大的空間與彈性，也較不受限

「應透過法律授權」的羈束。 

此外，亦有部分專家學者認為職權命令應僅能補充委任命令之部

分規範，則職權命令將因而受到更大的限制，故對於職權命令訂定之

相關爭議，仍須經由法學研究作更進㆒步的探討。 

不論是委任命令或是職權命令，ITS 發展法制化的方式若是採用行

政命令㆒途，則其時效性比直接立法的方式高，且仍可維持㆒定的法

定㆞位；但若發生相關規定與其他法律競合時，則行政命令的法制化

方式，在約束力㆖較弱(法律優位原則)，恐造成執行推動的障礙，因

此將來研擬條文時，應多加強協調與整合，取得共識的規定，當然必

要時，不同的法律在同㆒規定㆖也可用相同的條文內容來重複說明，

並㆒起配合來修改。此外，依「㆗央法規標準法」第㆔條之規定：「各

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

標準或準則」，又依「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35]規定，命令

的名稱適用狀況如㆘： 

㆒、規程：屬於規定機關組織、處務準據者稱之。 
㆓、規則：屬於規定應行遵守或應行照辦之事項者稱之。 
㆔、細則：屬於規定法規之施行事項或就法規另作補充解釋者稱之。 
㆕、辦法：屬於規定辦理事務之方法、時限或權責者稱之。 
五、綱要：屬於規定㆒定原則或要項者稱之。 
六、標準：屬於規定㆒定程度、規格或條件者稱之。 
七、準則：屬於規定作為之準據、範式或程序者稱之。 

綜合㆖述規定，檢討 ITS 發展課題的性質，其行政命令名稱應以

「ITS 施行細則」、「ITS 發展辦法」或「ITS 發展綱要」較為適當。 

 
4.5 訂定 ITS 發展相關的行政規則 

採用行政規則的方式(如「ITS 發展要點」或「ITS 發展方案」)來
訂定 ITS 發展之相關規範，乃是約束力最低的法制化方式，而且在作
用效果㆖以限於行政機關內部規定為原則，因此對於改善現有的 ITS
發展課題，實質意義並不大；惟若以短暫試用的過渡條款視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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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進㆒步立法的基礎，則 ITS 發展以行政規則的法制化方式呈現，
短期內也有其部分的可行空間，但在規範事項㆖，則會有所不足，此
乃由於行政規則係指㆖級機關對㆘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
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
之㆒般、抽象的規定，通常以規定(1)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
配、業務處理方式、㆟事管理等㆒般性規定；或(2)為協助㆘級機關或
屬官統㆒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
及裁量基準等㆓者為主(行政程序法第㆒百五十九條)。因此，對於 ITS
發展的法制化課題㆗，僅有「ITS 相關財源籌措」、「ITS 預算編列與
執行」、「交通管理的行政管轄權分工與合作」等屬公部門內部協調
機制之規範較為適合，其餘部分若採用行政規則法制化方式，實有悖
行政公開與依法行政的基本精神。 

表 4.3 為 5 種 ITS 法制化方式的優、缺點比較表，由表㆗可知，「ITS
發展法」或「ITS 發展條例」因立法過程過於冗長，故實質推動㆖恐
緩不濟急，但就處理 ITS 發展的相關課題而言，其又最具完整性與強
制性，因此為考量 ITS 發展的整體性與長久持續性，建立「ITS 發展
法」或「ITS 發展條例」應是法制化的最終極目標，但短程及㆗程階
段，應該朝修正補充現有法規及訂定職權命令著手，以作為漫長立法
過程㆗的過渡時期配套策略，如此才能使 ITS 的發展於法有據，公、
私部門投入 ITS 建設與產業有所依循，並達到效率、㆒致、公正、公
平的目標。 

表 4.3 五種 ITS 發展法制化方式的優、缺點比較表 
法制化方式 優  點 缺  點 

1.修正補充現有法規 •法律位階高，不易受其

他法律規定約束。 
•具有較高的時效性。 

•規定過於分散，易缺乏完整

性。 

2.建立「ITS發展法」或「ITS
發展條例」 

•法律位階高，不易受其

他法律規定約束。 
•規定項目具有完整性。 

•立法過程冗長，易缺乏時效

性。 

3.訂定 ITS 發展相關規範

之委任命令 
•具有較高的時效性。 
 

•法律位階較低，易受其他法律

規定約束。 
•缺乏法律授權依據。 
•規定受限於母法授權範圍與

精神，易缺乏完整性。 
4.訂定 ITS 發展相關規範

之職權命令 
•具有較高的時效性。 •法律位階較低，易受其他法律

規定約束。 
5.訂定 ITS 發展相關的行

政規則 
•時效性最高。 
 

•法律位階最低。 
•規定項目僅限於行政部門間

作業之相關規定，相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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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制化初步架構與草案內容大綱 

5.1 法制化初步架構 

依現況及未來 ITS 發展之所需，ITS 發展的法制化架構可由各時程

之法制方式與內容來加以組成如圖 5-1 所示，圖㆗之短、㆗、長期法

制化內容分別說明如㆘。 

㆒、短期法制化內容 

ITS 發展的短期法制化內容係以檢討現有法規並加以修正補

充為主，依前述 ITS 發展的法制化課題分析與現有相關法規檢討

結果，目前應修正補充的法規包括「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簡稱促參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簡稱促參

法施行細則)、「公平交易法」、「政府採購法」、「促進產業升

級條例」、「公路法」、「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

「電信法」、「廣播電視法」、「空氣污染防制法」、「民營公

用事業監督條例」之相關條文；至於「審計法」、「審計法施行

細則」、「預算法」、「㆗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國

有財產法」、「行政程序法」、「科學技術基本法」、「專利法」、

「著作權法」等，則應引用相關條文作為 ITS 發展執行的基礎。 

依據相關法令引用與修正的成果，再加以擴充歸納為㆘列 11
個大項： 

(㆒)明定 ITS 發展的目的。 

(㆓)明定 ITS 所涵蓋的系統、範圍及相關定義。 

(㆔)明定 ITS 發展的主管機關，包括㆗央、㆞方政府部門；必要

時，得規定跨部會的協調組織，如 ITS 發展小組或 ITS 發展委

員會等。 

(㆕)明定㆗央主管機關應訂定的標準規範與各主管間的管轄權，

標準規範部分應包括全國性的 ITS 綱要計畫、系統架構、標準

與通訊協定，並規定檢討更新的頻率；管轄權部分則參考「行

政程序法」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對於 ITS 行政管轄權界定、補

充、競合、爭議、委託，及請求其他機關協助之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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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ITS 發展法制化架構圖 

(五)明定 ITS 相關財源籌措，包括 ITS 發展基金之設置、來源、

支用項目、管理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等。 

(六)明定 ITS 預算編列與執行，規定㆗央主管機關應定期編列 ITS
研究與建設的相關計畫及預算、計畫審議評估及預算執行方

式、考核與獎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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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明定 ITS 發展之公、私部門合作機制，以鼓勵民間參與 ITS
研發與建設工作。 

(八)明定民間參與 ITS 建設之補助與獎勵，包括投資貸款、補貼、

㆝然災變之損害補償、所得稅及相關稅費減免或優惠等。 

(九)明定 ITS 招標採購作業方式，包括工程之預付款制度、合作

開發的智慧財產權歸屬、及民間 ITS 專門技術之採購方式等。 

(十)明定 ITS 產業發展之民事侵犯、隱私侵犯、市場機制等相關

規定，並適度放寬對市場壟斷行為的定義與限制，例如公平

交易法第十㆕條之精神：「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列

情形之㆒，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央主管

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1.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㆒商品規格或型

式者。 

2.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

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 

3.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 

4.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 

5.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 

6.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致該

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

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者。 

7.為增進㆗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

同行為者。 

中央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三個月內為核駁之

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十㆒)明定 ITS 推廣教育及㆟才培訓相關作業規範，包括定期教

育訓練、研討會、講習會的單位、課程、內容、網站架設

等。 

㆓、㆗期法制化內容 

㆗期法制化內容在於彙整短期法制化的 11 大項成果，建立

專章條文，制定「ITS 發展綱要」或「ITS 發展辦法」。 

 5-3 



㆔、長期法制化內容 

長期法制化內容則將「ITS 發展綱要」或「ITS 發展辦法」

進㆒步檢討修飾，提升為「ITS 發展條例」或「ITS 發展法」，

並依必要制訂相關的子法，以建立 ITS 發展的法系。 

5.2 草案內容大綱 

ITS 發展的長期法制化將朝立法的方向發展，惟新訂法規之條文草

擬應符合㆘列諸項原則[35]： 

㆒、構想要完整 

法規應規定之事項，必須有完整而成熟之具體構想，以避免

應予明定事項，由於尚無具體構想而委諸於另行規定，導致法規

訂立後不能立即貫徹執行；草擬法律制定案或修正案時，應預估

所需執行㆟員之員額與經費，隨同法律草案㆒併報院，俾便併予

衡酌，以期完成立法程序後順利執行。其涉及㆟民權利義務較廣

而在草案階段無須保密之法規草案，於完成初稿後，得以公開或

其他方式徵求意見，以期完整並資溝通。事實㆖，依據行政程序

法[21]第㆒百五十㆕條、第㆒百五十五條、第㆒百五十六條規定，

行政機關即使訂定法規命令(此處指法律授權的委任命令而言)，
亦應預先公告，並得依職權舉行聽證且加以公告之。 

㆓、體系要分明 

新訂法規，必須就其所應規定之內容，以認定其在整個法制

㆗之㆞位及與其他法規之關係，藉以確定有無其他法規必須配合

修正或擬訂，並避免分歧牴觸。本研究前述兩章即在釐清 ITS 法

制化應規定事項與現有法規之關係性，以確認應修改的法令項

目。 

㆔、用語要簡淺 

法規用語必須簡淺易懂，文體應力求與㆒般國民常用語文相

切近。 

㆕、法意要明確 

法規含義須明顯確切，即使屬於裁量或授權性質之規定，其

裁量或授權之範圍，亦應明確。 

五、法令名稱要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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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前述原則及 ITS 發展應規定之法制化事項，本研究研擬 ITS
發展法令所應規範的草案內容大綱，分別敘述如后。 

㆒、立法的目的 

(㆒)促進我國智慧型運輸系統之發展。 

(㆓)建立公平有效率的智慧型運輸系統研發、建設與維運制度。 

(㆔)帶動運輸科技產業。 

(㆕)提供優良運輸服務。 

(五)加強國際交流接軌。 

㆓、智慧型運輸系統所涵蓋的次系統、範圍及相關定義 

(㆒)本法所稱智慧型運輸系統，係指經㆗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定，結合資訊、通信、電子、控制及管理等技術運用於各種

運輸軟硬體建設，以使整體交通運輸之營運管理自動化，或

提升運輸服務品質之系統。 

(㆓)智慧型運輸系統涵蓋的次系統包括先進交通管理系統、先進

旅行者資訊系統、先進大眾運輸系統、商車營運系統、電子

收(付)費系統、緊急事故處理系統、先進車輛控制及安全系

統、弱勢使用者保護系統、資訊管理系統，及其他由㆗央主

管機關認定之系統。 

㆔、智慧型運輸系統的主管機關 

(㆒)智慧型運輸系統在㆗央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㆓)智慧型運輸系統在㆞方之主管機關，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縣(市)為縣(市)政府。 

(㆔)為辦理智慧型運輸系統相關事項之擬定、審議、確認、跨部

會協調，必要時，得設立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小組或智慧型

運輸系統發展委員會，發展小組或發展委員會的成員、組織、

任務，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㆕、㆗央主管機關應訂定的政策或標準規範 

(㆒)㆗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訂定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政策。 

(㆓)㆗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台灣㆞區智慧型運輸系統綱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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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視需要每兩年檢討更新之。 

(㆔)㆗央主管機關於完成「台灣㆞區智慧型運輸系統綱要計畫」

後，應配合計畫內容㆗所界定的優先發展項目，訂定「智慧

型運輸系統架構」，並視需要每兩年檢討更新之。 

(㆕)㆗央主管機關為落實「智慧型運輸系統架構」之執行，得訂

定「智慧型運輸系統架構」之標準檢核程序，大型智慧型運

輸系統建設於規劃設計階段應依此程序檢核之。 

(五)㆗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國家智慧型運輸基礎建設」內容，並

視需要每年檢討更新之。 

(六)㆗央主管機關應視智慧型運輸系統之發展狀況，訂定最新的

系統技術標準與通訊協定，以供全國性之遵循與應用。 

五、智慧型運輸系統之行政管轄權劃分 

(㆒)都市智慧型運輸系統之規劃、建設和營運管理權責屬於㆞方。 

(㆓)國內港埠、飛行場的智慧型運輸系統規劃、建設和營運管理

權責屬於㆞方，但應受㆗央監督。 

(㆔)國際港埠、航空站（含國內、國際）、城際公路(國道、省道)、
鐵路之智慧型運輸系統規劃、建設和營運管理權責屬於㆗央。 

(㆕)㆞方性智慧型運輸設施若跨越兩個縣(市)以㆖(如都會區捷運

系統之智慧型運輸設施)，應先由縣(市)自行協調，協調不成

時，由㆗央主管機關負責召集縣(市)主管機關進行協調整合。 

(五)㆗央或㆞方主管機關得視需要，將智慧型運輸系統之規劃、

建設和營運管理之㆒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辦理。 

六、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之財源籌措 

(㆒)為促進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設置「智

慧型運輸系統發展基金」。 

(㆓)交通部得提撥汽車燃料使用費、國道公路建設基金、電信與

通訊執照權利金之㆒部分，作為「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基金」

之用。 

(㆔)空氣污染防制費有關移動污染源所徵收部分，應提撥作為「智

慧型運輸系統發展基金」之用，提撥比例或金額，由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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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境保護署協調之。 

(㆕)民間參與㆗央主管機關所興辦之智慧型運輸系統建設，其權

利金或回饋金之㆒部分，應提撥作為「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

基金」之用，提撥比例或金額，由交通部定之。 

(五)大型交通建設進行規劃、設計時，應㆒併規劃、設計相關的

智慧型運輸系統內容，俾於施工建造時整體完成硬體基礎設

施，並供後續營運之所需；未㆒併規劃、設計相關的智慧型

運輸系統內容者，應從工程經費㆗提撥部分比例或金額納入

「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基金」，以作為後續該建設發展相關

的智慧型運輸系統之用。 

(六)「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基金」應成立基金管理委員會監督運

作，其㆗學者、專家、民間社團代表等，應占委員會名額㆔

分之㆓以㆖；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央主管機

關另定之。 

(七)「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基金」有關各款獎勵及補助之對象、

申請資格、審查程序、獎勵及補助之撤銷、廢止與追償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七、智慧型運輸系統之預算編列與執行 

(㆒)主管機關應依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或重大建設需要，擬定智

慧型運輸系統之㆗程研發或建設計畫書，並配合編列預算，

提送審議。 

(㆓)重大智慧型運輸系統建設計畫，應辦理先期規劃，依規劃結

果，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評估，並提供財源

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 

(㆔)智慧型運輸系統㆗程計畫之預算編製，應列明總計畫之內

容、經費總額、執行期間及各年度計畫內容、預算分配額。 

(㆕)主管機關編列之智慧型運輸系統計畫，應提列具體的分年量

化績效指標，並於每㆒會計年度屆滿前辦理績效檢討追蹤考

核。 

(五)㆗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編列預算補助㆞方政府發展智慧型運

輸系統建設，並應將補助之內容、經費與可能之補助方式納

入計畫書㆗，提送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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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智慧型運輸系統之公、私部門合作 

(㆒)主管機關之智慧型運輸系統業務，得委託民間機構經營之。 

(㆓)主管機關之智慧型運輸系統研發計畫，得委託民間機構或與

民間機構共同合作進行之。 

(㆔)主管機關主辦之智慧型運輸系統建設得由民間機構參與投資

興建或營運，民間機構參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建設之方式如㆘： 

1.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

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2.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委

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3.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㆒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

費以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

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4.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鮮有設

施，予以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

權歸還政府。 

5.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

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6.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

自為營運或委託第㆔㆟營運。 

7.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

自為營運或委託第㆔㆟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

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8.由某㆒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㆒次或分期給付建

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委託另㆒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

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9.其他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核定之方式。 

九、民間參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建設之補助與獎勵 

(㆒)主管機關對民間參與其主辦之智慧型運輸系統建設，提供租

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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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主管機關視智慧型運輸系統建設資金融通之必要，得洽請金

融機構或「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基金」提供民間機構㆗長期

貸款。 

(㆔)民間機構參與主管機關主辦之智慧型運輸系統建設興建、營

運期間，因㆝然災變而受重大損害時，主辦之主管機關應會

商財政部協調金融機構或「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基金」，提

供重大㆝然災害復舊貸款。 

(㆕)智慧型運輸系統建設經評定其投資依各種獎勵仍未具完全自

償能力者，得就其非自償部分，由主辦之主管機關補貼其所

需貸款利息或投資其建設之㆒部分，並應循預算程序辦理。 

(五)㆗央主管機關得以補助方式鼓勵民間機構進行智慧型運輸系

統技術之研發，補助之適用範圍、核定機關、申請程序、審

核標準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十、智慧型運輸系統招標採購作業方式 

(㆒)智慧型運輸系統招標採購之政府主辦機關對於智慧型運輸系

統建設工程之招標採購，得採工程預付款方式，以簡化請款

程序。 

(㆓)由政府出資與民間機構共同合作開發的智慧型運輸系統技術

或產品，其智慧財產權屬政府與民間機構共有。 

(㆔)民間機構於購得智慧型運輸系統原創技術產品或核心模組，

再自行加值研發後，其研發後之技術或產品，智慧財產權屬

該民間機構所擁有。 

(㆕)智慧型運輸系統招標採購之政府主辦機關對於民間智慧型運

輸系統專門技術或產品之採購，必要時得以限制性招標或另

訂招標方式辦理，其㆗另訂招標方式須先提報主管機關，並

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核通過。 

(五)智慧型運輸系統招標採購之政府主辦機關得視個別採購之特

性，於招標文件㆗規定允許㆒定家數內之廠商共同投標。 

(六)智慧型運輸系統招標採購之政府主辦機關於招標文件㆗規定

允許廠商於決標前，在不降低原有功能條件㆘，就技術、工

法、材料或設備，提出可縮短工期、減省經費或提高效率之

替代方案，惟須先經該機關同意。 

 5-9 



十㆒、智慧型運輸系統之民事侵犯、隱私侵犯、市場機制 

(㆒)智慧型運輸系統技術之發展應避免侵犯㆒般民眾之個㆟隱私

權。 

(㆓)智慧型運輸系統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列情形之㆒，

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許可者，不在此限： 

1.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㆒商品規格或型

式者。 

2.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

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 

3.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 

4.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 

5.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 

6.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致該

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

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者。 

7.為增進㆗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

同行為者。 

十㆓、智慧型運輸系統推廣教育及㆟才培訓 

(㆒)主管機關得視需要，定期自行舉辦或委託民間社團法㆟舉辦

智慧型運輸系統教育訓練、研討會或講習會。 

(㆓)主管機關得架設智慧型運輸系統之相關網站，提供智慧型運

輸系統教育訓練、研討會或講習會之課程內容與相關資訊，

並可供㆒般民眾㆘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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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未來短、長期工作項目 

依據我國目前的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現況及未來可能面臨的各項

法制化課題分析，智慧型運輸系統建立其理想的整體發展體系，並制

定一套法定位階較高的規範(如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法)來確保其運作

之財源與永續發展，實為一相當長期而艱鉅的工作，惟基於智慧型運

輸系統確有其積極發展與制定相關規範的迫切性與需要性，本研究乃

研擬法制化進度以外，交通部應積極進行的各項短、長期配套工作項

目，分別說明如后。 

6.1 短期工作項目 

㆒、積極訂定各項國家智慧型運輸基礎建設，並在國家智慧型運輸系

統發展財源有限的現況㆘，鼓勵民間參與各項建設之投資與經營。 

㆓、在國家級智慧型運輸系統的架構㆘，積極建立區域級智慧型運輸

系統架構。 

㆔、配合智慧型運輸系統架構及基礎建設的要求，訂定相關的標準和

通訊協定，並加強基礎研究。 

㆕、在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通動小組(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itiate, NICI)之智慧運輸組㆘，積極成立智慧型運

輸系統聯合發展辦公室，並邀集專家學者擔任顧問，共同推動智

慧型運輸系統發展的各項課題。 

五、加強與其他和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有關部會(如經濟部、財政部、

教育部、公共工程委員會等)之聯繫與協商，彼此提供相關的資源

輔助及技術支援，並避免重複投入或互相牴觸。 

六、積極建立智慧型運輸系統推廣機制，以加強各㆞方政府及㆒般民

眾對智慧型運輸系統的認知。 

七、參與國際之智慧型運輸系統相關組織，加強與國外之智慧型運輸

系統技術交流及合作。 

八、積極建立資訊使用的機制與資訊共通平台。 

九、積極開發智慧型運輸系統各服務項目的客製化核心模組。 

十、建立資訊通訊安全管理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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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長期工作項目 

㆒、加強海、空運及軌道運輸智慧型技術之掌握與研發。 

㆓、智慧型運輸系統相關法制化課題的持續研究與討論。 

㆔、結合其他部會提昇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的組織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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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民間參與 ITS 建設之實務課題研析 

我國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ITS)的發展已

從研發/示範階段逐漸邁入實質的推廣/建置階段，而為引進民間充裕的

資源來參與 ITS 建設，以加速 ITS 發展，交通部已於民國九十一年修

正「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簡稱促參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條文內

容，將 ITS 建設明確納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規範內容中，並由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同年五月加以發布執行，該條文第二項規

定：「智慧型運輸系統，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結合資訊、

通信、電子、控制及管理等技術運用於各種運輸軟硬體建設，以使整

體交通運輸之營運管理自動化，或提升運輸服務品質之系統」，此一

規定對於擴大結合民間資源參與投資以加速促進 ITS 建置方面，確實

提供了相當有效的法源依據。此外，從該條 ITS 法定定義中可以發現，

有關 ITS 公共建設之認定乃是將 ITS 之認定組織、應用技術，以及其

服務功能等加以結合，並去除早先一般定義習用之「先進」一較為模

糊名詞，同時加入「運輸軟硬體建設」，使智慧型運輸系統的適用範

圍更廣、更具彈性，也更符合其實質應用的內涵。 

此外，ITS 建設納入促參法後，未來民間機構雖可據此針對 ITS
的服務項目進行興建或營運，有助於公、私部門合力推動 ITS 服務；

然而從另一方面而言，由於 ITS 的服務項目甚為廣泛，其興建與營運

所涉及之課題亦相當多元而複雜，甚至與現有其他法令產生競合的問

題，故主管單位實有必要儘速釐清並預為因應，以利後續之推動，並

減少爭議。 

有鑑於上述問題的重要性與迫切性，本研究乃針對未來民間機構

參與 ITS 建設於實務推動上可能產生的幾項課題，包括民間機構參與

ITS 建設的適當方式、交通設施的財產歸屬與使用、營運期間民間機

構收取相關費用的管制、營運期間政府向參與之民間機構購買加值資

訊或產品的規定、政府主辦單位介入參與民間機構之財務狀況的程度

等，進行較深入的探討，以作為相關單位實施應用的參考。 

7.1 民間機構參與 ITS 建設的適當方式 

「民間機構參與 ITS 的相關建設，究應以何種方式為之?」應是推

動「促進民間參與 ITS 建設」工作㆗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實務課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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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促參法」第八條規定，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致少有㆘

列六種： 

㆒、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

所 有 權 予 政 府 ， 此 即 為 所 謂 的 興 建 - 營 運 - 移 轉

(Build-Operate-Transfer, BOT)方式。 

㆓、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

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此即所謂的興

建-移轉-營運(Build-Transfer-Operate, BTO)方式。 

㆔、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㆒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

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

還政府，此亦為另㆒種興建-移轉-營運(Build-Transfer-Operate, 
BTO)方式。 

㆕、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予以

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此

即所謂的整建-營運-移轉(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 ROT)方
式。 

五、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

營運權歸還政府，此即所謂的營運-移轉(Operate-Transfer, OT)方
式。 

六、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

運 或 委 託 第 ㆔ ㆟ 營 運 ， 此 即 所 謂 的 興 建 - 擁 有 - 營 運

(Build-Own-Operate, BOO)方式。 

其㆗第㆒種之BOT方式由於目前國內採行的方式多為由民間機構

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㆔㆟營運，營運期間屆

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且除了單㆒投資契約外，又加了

政府特許的附屬事業營運契約，因此與國外所謂的興建-擁有-營運-移
轉(Build-Own-Operate-Transfer, BOOT)方式相當。此外，由於該條文第

㆒項第七款又加入「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的概括性規定，故

保留了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採用非㆖述六種方式的其他方式之彈

性，而若參考目前實務的操作案例，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的方式尚

可包括㆘列㆒種，即： 

「由某㆒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㆒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

費以取得所有權，並委託另㆒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

權歸還政府，此為興建-移轉加營運-移轉(BT+OT)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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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營運期間依「促參法」第八條第㆓項規定，由各該主辦機關

於核定之計畫及投資契約㆗訂定之。其㆗屬公用事業者，不受民營公

用事業監督條例第十九條「以㆔十年為標準」之限制；其訂有租賃契

約者，不受民法[36]第㆕百㆕十九條「租賃契約之期限不得逾㆓十年」、

土㆞法[37]第㆓十五條「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十年期間之

租賃」及國有財產法第㆓十八條「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

益」等相關限制。 

目前國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方式㆒般以 BOT(或稱 BOOT)的方

式較為普遍，然而由於 ITS 建設的服務項目眾多，技術與影響範圍相

當廣泛，只用㆒種或兩種方式來套用所有的服務項目，未必全然適當。

尤其是當服務項目的硬體興建成本並不很高，但營運時可能涉及其他

較多公共利益或安全問題；或者營運項目需要較高的技術性，由民間

機構來經營時可以較低的成本產生較高的績效時，應可考慮採用 BTO
或 OT 的方式，使政府對於可能列為資產的公共設施擁有所有權，並

具有該設施其他用途的較高主導性，而由民間機構來專業從事部分營

運項目，提高服務的績效。 

有關民間機構參與 ITS 建設的適當方式依現有促參法之規定，應

在主辦機關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時即加以確認，考慮的因素包

括公共建設的目的、市場、技術、財務、法律、土㆞取得及環境影響

等方面，而其㆗民間機構參與方式對於達成服務目的之效果；市場方

面之公平性或公益性維持；技術方面之專業程度；財務方面之自償率、

回收期、政府財政狀況；法律方面之涉及㆒般大眾的權利影響程度；

土㆞取得方面的難易程度與付出成本；環境影響方面的衝擊程度、改

善對策與成本、替代方案的有無等，均是主辦機關評估民間機構參與

ITS 建設之最適方式的重要考量因素。 

7.2 交通設施的財產歸屬與使用 

ITS 建設的硬體項目除了新建的交通設施如電子收費系統的門

架、商車營運系統的動態㆞磅或先進交通管理系統的電腦資訊㆗心建

築物外，亦可能在現有交通設施附掛通訊設施如在號誌桿㆖附掛路側

單元或通訊㆝線，而不論是哪種硬體項目，均會因採用的民間機構參

與 ITS 建設方式之不同，而有財產設定與歸屬的問題。倘若採用

BOT(或 BOOT)、ROT、BOO 方式，則營運期間交通設施的財產權係

屬於民間機構所有，因此理論㆖民間機構在該交通設施應有特許使用

的主導權；而若採用 BTO 或 OT 方式時，營運期間交通設施的財產權

乃屬於政府所有，因此該交通設施的使用主導權在於政府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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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路側單元之設置為例，若採用 BOT(或 BOOT)、ROT、BOO 方

式由民間機構出資興建或修建號誌桿以附掛路側單元，建造完成後所

有權屬於民間機構，因此後續在該號誌桿㆖可否附掛其他設施亦將由

民間機構決定，惟如此可能會與現有交通法令㆗標誌或號誌桿設置的

規定相衝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33]第八十㆓條及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33]第㆒百㆕十條「不得擅自設置或變更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

或其他類似之標誌」)，因此較理想的做法應於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

訂投資契約時，邀集相關主管單位協商，依個案的性質在契約㆖列明

該項交通設施的後續使用條件與範圍，例如在號誌桿㆖附掛或更新其

他設施，應以不違反原訂服務目的或可以進㆒步提昇原訂服務為限，

而且要避免產生其他影響交通安全或造成交通功能惡化的結果；並可

考慮以報請主辦機關「核備」方式代替「核准」方式為之，如此即可

保留適當的彈性。 

大致㆖，依「促參法」第十㆒條規定，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訂

投資契約所記載的事項，包括㆘列數項： 

㆒、公共建設之規劃、興建、營運及移轉。 

㆓、權利金及費用之負擔。 

㆔、費率及費率變更。 

㆕、營運期間屆滿之續約。 

五、風險分擔。 

六、施工或經營不善之處置及關係㆟介入。 

七、稽核及工程控管。 

八、爭議處理及仲裁條款。 

九、其他約定事項。 

此外，若主辦單位仍欲保有該交通設施之所有權與使用用途之主

導權時，也可針對特定項目採用 BTO 或 OT 方式為之。 

採用 BOT(或 BOOT)、ROT、BOO 方式，由於營運期間交通設施

的所有權屬於民間機構，故民間機構應依規定提列資產折舊，如此會

或多或少影響民間機構財務報表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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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營運期間民間機構收取相關費用的管制 

依「促參法」第㆕十九條規定： 
「民間機構參與之公共建設屬公用事業者，得參照㆘列因素，於投資申請案財務計

畫內擬訂營運費率標準、調整時機及方式： 

㆒、規劃、興建、營運及財務等成本支出。 

㆓、營運及附屬事業收入。 

㆔、營運年限。 

㆕、權利金之支付。 

五、物價指數水準。 

前項民間機構擬訂之營運費率標準、調整時機及方式，應於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

簽訂投資契約前，經各該公用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定後，由主辦機關納入契約並

公告之。 

前項經核定之營運費率標準、調整時機及方式，於公共建設開始營運後如有修正

必要，應經各該公用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定後，由主辦機關修正投資契約相關規

定並公告之。」 

目前「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第㆓條有關公用事業之列舉項目

並不包括智慧型運輸系統，惟依「促參法」之前身「獎勵民間參與交

通建設條例」(簡稱獎參條例)[38]第㆕十條規定： 
「本條例所獎勵交通建設之營運費率，民間機構得參照㆘列因素，於投資申請案財

務計畫內，擬訂收費費率標準與其調整時機及方式： 

㆒、規劃、興建、營運及財務等成本支出。 

㆓、營運及附屬事業收入。 

㆔、許可年限。 

㆕、權利金之支付。 

五、物價水準。 

六、市場競爭。 

七、其他有關因素。 

前項民間機構擬訂之收費費率標準與其調整時機及方式，應依法報請主管機關核

定後公告實施。 

主管機關為前項核定時，應經各該費率委員會審議。」 

因此，比較「促參法」第㆕十九條與「獎參條例」第㆕十條兩條

文的內容可以發現，原「獎參條例」係將民間機構所參與的交通建設

加以納入，只是後來擴充成「促參法」後，將適用範圍加以擴大涵蓋

其他的公用事業，故 ITS 目前已經納入為「促參法」交通建設的項目，

若比照原「獎參條例」的精神，未來民間機構參與 ITS 建設所訂定的

費率標準仍應受「促參法」第㆕十九條的約束。而由此推論，「民營

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第㆓條有關公用事業之列舉項目亦應適時考慮將

ITS 加以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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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營運期間政府向參與之民間機構購買加值資訊或產品的

規定 

ITS 建設採用民間參與投資興建並為營運後，未來民間機構在營運

期間可能將所蒐集到的資訊加值或另行研發出相關的技術產品以增加

其獲利之能力，則營運期間政府若要取得其加值之資訊或技術產品，

若未事先於投資契約內協議，則勢須向該參與之民間機構購買。另依

「促參法」第五十條規定：「政府非依法律不得要求提供減價之優惠；

其依法優惠部分，除投資契約另有約定者外，應由各該法律之主管機

關編列預算補貼之。」，因此，倘若契約㆗並未加以協商明訂，則未來

營運期間政府向民間購買 ITS 建設之加值資訊或產品，除應透過「預

算法」預算編列的原則逐年編列經費，並循「政府採購法」採購程序

購買外，其為硬體設備者，亦受「國有財產法」的約束。 

假若政府考量其財政支出與預算編列之困難，擬透過其他管道取

得 ITS 加值資訊或技術產品，則簽訂契約時除了協商民間機構願意無

償提供外，事實㆖亦可透過「回饋金」機制來減少民間機構的損失並

鼓勵其進行貲訊加值與技術研發，即以提供加值資訊來代替部分的「回

饋金」，如此㆒來，政府可有效取得所要的加值內容，民間機構亦可因

減少負擔而有所補償，較易協商出彼此滿意的共識。 

7.5 政府主辦單位介入參與民間機構財務狀況的程度 

民間機構財務狀況對其參與 ITS 建設之影響，包括申請及審核階

段的財務計畫(促參法第㆕十㆔條及第㆕十六條)、興建階段之融資(促
參法第㆔十條至第㆔十㆓條)、營運階段的費率修正(促參法第㆕十九

條)、發行股票或債券(促參法第㆔十㆔條及第㆔十㆕條)、貸款(促參法

第㆔十五條)、租稅優惠(促參法第㆔十六條至第㆕十條)及非自償部分

之補貼(促參法第㆓十九條)、移轉階段之資產有償或無償移轉(促參法

第五十㆕條)等，因此政府主辦單位若基於實際監督需要，擬調閱民間

機構的財務狀況時，宜於投資契約㆗要求定期提供相關的財務報表或

依合約不定期抽查其財務狀況；惟促進民間機構參與 ITS 建設的基本

精神，乃在於鼓勵民間參與，以期能引進民間充沛的資源與管理效率，

來提昇運輸服務品質與運輸科技水準，故政府單位的角色扮演應以合

作代替監督，輔助代替管制，將服務品質的提昇與營運效率的增加作

為最重要的考量重點，如此亦不違促參法的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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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相關法令條文內容 

1.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八條： 

「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如㆘： 

㆒、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㆓、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

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㆔、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㆒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委

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㆕、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予以擴建、整建後並

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五、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六、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㆔㆟

營運。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前項各款之營運期間，由各該主辦機關於核定之計畫及投資契約㆗訂定之。其屬公用

事業者，不受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第十九條之限制；其訂有租賃契約者，不受民法

第㆕百㆕十九條、土㆞法第㆓十五條及國有財產法第㆓十八條之限制。」 

2.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第十九條： 
「民營公用事業營業期限，以㆔十年為標準，期滿時，㆗央或㆞方政府得備價收歸公營，

但須於期滿之㆓年前通知。 

如不為前項之通知時，該事業㆟得繼續享有營業權十年，並呈請換發執照，但政府仍

得於此後每十年屆滿前，依照前項規定程序，收歸公營。 

本條例施行前設立之民營公用事業，至本條例施行滿㆔十年後，得準用前項規定，收

歸公營，其特許年限，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3.民法第㆕百㆕十九條： 
「租賃契約之期限，不得逾㆓十年。逾㆓十年者，縮短為㆓十年。 

前項期限，當事㆟得更新之。 

租用基㆞建築房屋者，不適用第㆒項之規定。」 

4.土㆞法第㆓十五條： 
「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

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 

5.國有財產法第㆓十八條： 
「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但其收益不違背其事

業目的或原定用途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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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㆓條： 
「有左列情形之㆒者，除責令行為㆟即時停止並消除障礙外，處行為㆟或其雇主新臺幣

㆒千㆓百元以㆖㆓千㆕百元以㆘罰鍰： 

㆒、在道路堆積、放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物者。 

㆓、在道路兩旁附近燃燒物品，發生濃煙，足以妨礙行車視線者。 

㆔、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者。 

㆕、利用道路放置拖車、貨櫃或動力機械者。 

五、興修房屋使用道路未經許可，或經許可超出限制者。 

六、經主管機關許可挖掘道路而不樹立警告標誌，或於事後未將障礙物清除者。 

七、擅自設置或變更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或其類似之標識者。 

八、未經許可在道路設置石碑、廣告牌、綵坊或其他類似物者。 

九、未經許可在道路舉行賽會或擺設筵席、演戲、拍攝電影或其他類似行為者。 

㆒○、在公告禁止設攤之處擺設攤位者。 

前項第㆒款妨礙交通之物、第八款之廣告牌、經勸導行為㆟不即時清除或行為㆟不在

場，視同廢棄物，依廢棄物法令清除之。第十款之攤棚、攤架得沒入之。 

行為㆟在高速公路或高速公路兩旁，有第㆒項第㆒款、第㆓款情事者，處新臺幣㆔千

元以㆖六千元以㆘罰鍰；致發生交通事故者，加倍處罰。」 

7.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㆒百㆕十條： 
「任何㆟不得有左列行為： 

㆒、利用道路堆積、放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物品。 
㆓、在道路兩旁附近燃燒物品，發生濃煙，妨礙行車視線。 
㆔、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 
㆕、利用道路放置拖車、貨櫃或動力機械。 
五、在公告禁止設攤之處擺設攤位。 
六、擅自設置或變更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或其他類似之標識。 
七、疏縱或牽繫畜禽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 

8.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十㆒條： 
「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契約，應依個案特性，記載㆘列事項： 

㆒、公共建設之規劃、興建、營運及移轉。 
㆓、權利金及費用之負擔。 
㆔、費率及費率變更。 
㆕、營運期間屆滿之續約。 
五、風險分擔。 
六、施工或經營不善之處置及關係㆟介入。 
七、稽核及工程控管。 
八、爭議處理及仲裁條款。 
九、其他約定事項。」 

 7-8 



9.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㆕十九條： 
「民間機構參與之公共建設屬公用事業者，得參照㆘列因素，於投資申請案財務計畫內擬

訂營運費率標準、調整時機及方式： 

㆒、規劃、興建、營運及財務等成本支出。 
㆓、營運及附屬事業收入。 
㆔、營運年限。 
㆕、權利金之支付。 
五、物價指數水準。 

前項民間機構擬訂之營運費率標準、調整時機及方式，應於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

訂投資契約前，經各該公用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定後，由主辦機關納入契約並公告

之。 

前項經核定之營運費率標準、調整時機及方式，於公共建設開始營運後如有修正必

要，應經各該公用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定後，由主辦機關修正投資契約相關規定並

公告之。」 

10.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第㆓條： 
「左列各款之公用事業，除由㆗央或㆞方公營者外得許民營： 

㆒、電燈、電力、及其他電氣事業。 
㆓、電車。 
㆔、市內電話。 
㆕、自來水。 
五、煤氣。 
六、公共汽車及長途汽車。 
七、船舶運輸。 
八、航空運輸。 
九、其他依法得由民營之公用事業。」 

11.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㆕十條： 
「本條例所獎勵交通建設之營運費率，民間機構得參照㆘列因素，於投資申請案財務計畫

內，擬訂收費費率標準與其調整時機及方式： 

㆒、規劃、興建、營運及財務等成本支出。 
㆓、營運及附屬事業收入。 
㆔、許可年限。 
㆕、權利金之支付。 
五、物價水準。 
六、市場競爭。 
七、其他有關因素。 

前項民間機構擬訂之收費費率標準與其調整時機及方式，應依法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公

告實施。 

主管機關為前項核定時，應經各該費率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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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五十條： 
「依本法營運之公共建設，政府非依法律不得要求提供減價之優惠；其依法優惠部分，除

投資契約另有約定者外，應由各該法律之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補貼之。」 

13.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㆕十㆔條： 
「依前條規定參與公共建設之申請㆟，應於公告所定期限屆滿前，備妥資格文件、相關土

㆞使用計畫、興建計畫、營運計畫、財務計畫、金融機構融資意願書及其他公告規定資

料，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 

1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㆕十㆕條： 
「主辦機關為審核申請案件，應設甄審委員會，按公共建設之目的，決定甄審標準，並就

申請㆟提出之資料，依公平、公正原則，於評審期限內，擇優評定之。 

前項甄審標準，應於公告徵求民間參與之時㆒併公告；評審期限，依個案決定之，並應

通知申請㆟。 

第㆒項甄審委員會之組織及評審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甄審委員會委員應有㆓分之㆒

以㆖為專家、學者，甄審過程應公開為之。」 

15.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㆕十五條： 
「經評定為最優申請案件申請㆟，應自接獲主辦機關通知之日起，按評定規定時間籌辦，

並與主辦機關完成投資契約之簽約手續，依法興建、營運。 

經評定為最優申請案件申請㆟，如未於前項規定時間籌辦，並與主辦機關完成投資契約

簽約手續者，主辦機關得訂定期限，通知補正之。該申請㆟如於期限內無法補正者，主

辦機關得決定由合格之次優申請案件申請㆟遞補簽約或重新依第㆕十㆓條規定公告接

受申請。」 

16.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㆕十六條： 
「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者，應擬具相關土㆞使用計畫、興建計畫、營運計畫、

財務計畫、金融機構融資意願書及其他法令規定文件，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 

主辦機關對於前項之申請案件，應於㆒定期限內核定之。 

民間依第㆒項規定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經主辦機關審核通過後，應按規定時間

籌辦，並依主辦機關核定之土㆞使用計畫，取得土㆞所有權或使用權，並與主辦機關簽

訂投資契約後，始得依法興建、營運。 

民間自行規劃之申請案件未獲審核通過，或未依前項規定取得土㆞所有權或使用權時，

主辦機關得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將該計畫依第㆕十㆓條規定公告徵

求民間投資或由政府自行興建、營運。」 

17.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㆔十條： 
「主辦機關視公共建設資金融通之必要，得洽請金融機構或特種基金提供民間機構㆗長期

貸款。」 

18.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㆔十㆒條： 
「金融機構對民間機構提供用於重大交通建設之貸款，係配合政府政策，並報經財政部核

准者，其授信額度不受銀行法第㆔十㆔條之㆔及第八十㆕條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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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㆔十㆓條： 
「外國金融機構參加對民間機構提供聯合貸款，其組織為公司型態者，就其與融資有關之

權利義務及權利能力，與㆗華民國公司相同，不受民法總則施行法第十㆓條及公司法第

㆔百七十五條之限制。」 

20.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㆔十㆔條： 
「參與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得公開發行新股，不受公司法第㆓百七十條第㆒款之限制。但

其已連續虧損㆓年以㆖者，應提因應計畫，並充分揭露相關資訊。」 

21.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㆔十㆕條： 
「民間機構經依法辦理股票公開發行後，為支應公共建設所需之資金，得發行指定用途之

公司債，不受公司法第㆓百㆕十七條、第㆓百㆕十九條第㆓款及第㆓百五十條第㆓款之

限制。但其發行總額，應經證券主管機關徵詢㆗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22.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㆔十五條： 
「民間機構在公共建設興建、營運期間，因㆝然災變而受重大損害時，主辦機關應會商財

政部協調金融機構或特種基金，提供重大㆝然災害復舊貸款。」 

23.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㆔十六條： 
「民間機構得自所參與重大公共建設開始營運後有課稅所得之年度起，最長以五年為限，

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前項之民間機構，得自各該重大公共建設開始營運後有課稅所得之年度起，㆕年內自行

選定延遲開始免稅之期間；其延遲期間最長不得超過㆔年，延遲後免稅期間之始日，應

為㆒會計年度之首日。 

第㆒項免稅之範圍及年限、核定機關、申請期限、程序、施行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由

財政部會商主管機關及㆗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2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㆔十七條： 
「民間機構得在所參與重大公共建設㆘列支出金額百分之五至百分之㆓十限度內，抵減當

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不足抵減時，得在以後㆕年度抵減之： 

㆒、投資於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 
㆓、購置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 
㆔、投資於研究發展、㆟才培訓之支出。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㆒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機構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百分之五十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 

第㆒項各款之適用範圍、核定機關、申請期限、程序、施行期限、抵減率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財政部會商主管機關及㆗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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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㆔十八條： 
「民間機構及其直接承包商進口供其興建重大公共建設使用之營建機器、設備、施工用特

殊運輸工具、訓練器材及其所需之零組件，經主辦機關證明屬實，並經經濟部證明在國

內尚未製造供應者，免徵進口關稅。 

民間機構進口供其經營重大公共建設使用之營運機器、設備、訓練器材及其所需之零組

件，經主辦機關證明屬實，其進口關稅得提供適當擔保，於開始營運之日起，㆒年後分

期繳納。 

民間機構進口第㆒項規定之器材，如係國內已製造供應者，經主辦機關證明屬實，其進

口關稅得提供適當擔保於完工之日起，㆒年後分期繳納。 

依前㆓項規定辦理分期繳納關稅之貨物，於稅款繳清前，轉讓或變更原目的以外之用途

者，應就未繳清之稅款餘額依關稅法規定，於期限內㆒次繳清。但轉讓經財政部專案核

准者，准由受讓㆟繼續分期繳稅。 

第㆒項至第㆔項之免徵及分期繳納關稅辦法，由財政部會商主管機關定之。」 

26.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㆔十九條： 
「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在興建或營運期間，供其直接使用之不動產應課徵之㆞價

稅、房屋稅及取得時應課徵之契稅，得予適當減免。 

前項減免之期限、範圍、標準及程序，由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擬訂，提請各該議會通

過後，報財政部備查。」 

27.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㆕十條： 
「營利事業原始認股或應募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因創立或擴充而發行之記名股

票，其持有股票時間達㆕年以㆖者，得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款百分之㆓十限度內，抵減

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不足抵減時，得在以後㆕年度內抵減之。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㆒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營利事業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 

第㆒項投資抵減之核定機關、申請期限、程序、施行期限、抵減率及其他相關事項，由

財政部會商主管機關及㆗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28.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㆓十九條： 
「公共建設經甄審委員會評定其投資依本法其他獎勵仍未具完全自償能力者，得就其非自

償部分，由主辦機關補貼其所需貸款利息或投資其建設之㆒部。 

主辦機關辦理前項公共建設，其涉及㆗央政府預算者，實施前應將建設計畫與相關補貼

利息及投資建設方案，報請行政院核定；其未涉及㆗央政府預算者，得依權責由主辦機

關自行核定。 

第㆒項之補貼利息及投資建設，應循預算程序辦理。」 

29.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五十㆕條： 
「民間機構應於營運期限屆滿後，移轉公共建設予政府者，應將現存所有之營運資產或營

運權，依投資契約有償或無償移轉、歸還予主辦機關。 

經主辦機關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之民間機構，主辦機關得於營運期限屆滿時與該民間機

構優先定約，委託其繼續營運。 

前項營運績效評估辦法應於契約㆗明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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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我國現況及未來 ITS 發展狀況，從國外相關文獻評

析、ITS 發展法制化課題檢討與 ITS 發展法制化分析中，研擬 ITS 發

展的最適法制化方式、架構與草案大綱，作為加速 ITS 推動與長期性

立法的基礎，最後並提出法制化以外的重要短、長期配套工作項目；

此外，為了配合 ITS 建設納入促參法後之順利推動，本研究亦針對相

關實務操作課題提出探討，期能透過各項工作與法制化作業的相互搭

配並進，達到 ITS 發展的目標與願景。本研究重要結論與建議分別說

明如后。 

8.1 結論 

㆒、經由美國 ITS 法制化的回顧評析可以發現，ITS 發展的法制化，

除了充分運用立法的權威性與彈性，以建立 ITS 推動的必要管道

外，最主要的考量，應在於確保 ITS 的標準㆒致性與發展永續性。

在確保 ITS 的標準㆒致性部分，由於 ITS 涵蓋的系統與服務項目

眾多，倘若任由各㆞各系統依其架構建置，則㆒旦系統無法相容，

資料無法互相交換，勢必造成系統的效果不彰，阻礙了 ITS 的發

展，因此透過立法來確立 ITS 各系統的標準化架構，並輔以補助

條款為誘因，便可較有效㆞引導 ITS 建置的標準化，達到全國通

用的目標；至於在確保 ITS 的發展永續性部分，首重財源的穩定

與經費編列的長期性，財源的基礎除政府相關的建設基金外，民

間投入參與的資金亦是管道之㆒，因此透過立法將 ITS 建設納入

相關基金的補助機制，並提供民間參與 ITS 建設的辦法與內容，

再經成本效益評估後，選定優先發展的 ITS 系統或項目，明確㆞

編列長期性的分年經費，方能使 ITS 研發、測試、建置、維運的

各個階段持續㆒貫㆞推展。 

㆓、依據 ITS 發展的特性與國內法制環境的特色，ITS 發展所涉及的

法制化課題，大致涵蓋公部門規範、私部門規範及公、私部門間

規範等㆔大層面，可歸納為「ITS 相關財源籌措」、「ITS 預算編

列與執行」、「交通管理的行政管轄權分工與合作」、「ITS 產

業發展之民事侵犯」、「ITS 產業發展之隱私侵犯」、「ITS 產業

發展之市場壟斷」、「ITS 發展之公私部門間合作機制」、「民

間參與 ITS 建設之補助與獎勵」、「ITS 技術標準規範研訂與認

證」、「ITS 智慧財產專利或專門技術採購」等十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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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經由各種 ITS 發展法制化方式之比較分析結果，「ITS 發展法」

或「ITS 發展條例」因立法過程過於冗長，故實質推動㆖恐緩不

濟急，但就處理 ITS 發展的相關課題而言，其又最具完整性與強

制性，因此為考量 ITS 發展的整體性與長久持續性，建立「ITS
發展法」或「ITS 發展條例」應是法制化的最終極目標，但短程

及㆗程階段，應該朝修正補充現有法規及訂定職權命令著手，以

作為漫長立法過程㆗的過渡時期配套策略。 

㆕、在法制化架構與草案內容大綱部分，本研究研擬 ITS 發展的短、

㆗、長期法制化內容，並分「立法的目的」、「智慧型運輸系統

所涵蓋的次系統、範圍及相關定義」、「智慧型運輸系統的主管

機關」、「㆗央主管機關應訂定的政策或標準規範」、「智慧型

運輸系統之行政管轄權劃分」、「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之財源籌

措」、「智慧型運輸系統之預算編列與執行」、「智慧型運輸系

統之公、私部門合作」、「民間參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建設之補助

與獎勵」、「智慧型運輸系統招標採購作業方式」、「智慧型運

輸系統之民事侵犯、隱私侵犯、市場機制」、「智慧型運輸系統

推廣教育及㆟才培訓」等 12 章約 47 條的規範事項。 

五、有關 ITS 之發展，若要建立其理想的發展體系並制定㆒套法定位

階較高的規範(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法)來確保其運作之財源與永

續發展，實為㆒相當長期而艱鉅的工作，惟基於 ITS 具有其積極

發展與制定相關規範的迫切性與需要性，因此本研究乃研擬法制

化進度以外，交通部應積極進行的 10 項短期與 3 項長期配套工作

項目，俾能搭配法制化作業同時進行。 

六、本研究初步探討未來民間機構參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建設可能發生

的幾項課題，包括民間機構參與 ITS 建設的適當方式、交通設施

的財產歸屬與使用、營運期間民間機構收取相關費用的管制、營

運期間政府向參與之民間機構購買加值資訊或產品的規定、政府

主辦單位介入參與民間機構之財務狀況的程度等，並提供主辦單

位所應考量的重點建議。從分析過程㆗可以發現，促進民間機構

參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建設的基本精神，乃在於鼓勵民間參與，故

政府單位實應儘量站在合作者的角度㆖與民間機構共同追求智慧

型運輸系統服務的最高目標；然而政府單位仍有其維持公眾利益

的基本義務，因此彈性合理的「契約精神」與「協商制度」，應

是促進民間機構參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建設的根本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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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建議 

㆒、相較於國外 ITS 之發展，目前我國 ITS 因缺乏永續財務機制之規

劃，致使推動㆖往往受到較多的阻礙，而基於目前政府財政困境，

因此設立「ITS 發展基金」恐需花費較長的時間溝通協調，因此

引進民間資源來參與 ITS 建設乃成為現況最可行的 ITS 推動方

向，目前 ITS 已納入促參法的交通建設項目㆗，未來若能加強 ITS
採用促參法推動之其他配套措施及民間參與誘因，則對於我國

ITS 之推動，應可注入㆒甚佳的永續財源。 

㆓、系統整合性與技術標準化應為 ITS 發展的主要兩大內涵，因此未

來應持續加強釐清 ITS 各系統所共用的技術元件，加以整合(如電

子收費系統和電子式超載篩選系統之整合等)，並訂定各項技術的

標準規格，以供各界遵循。 

㆔、訂定「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法」為長期的法制化目標，然而任何

成文法令的通過，均應經過大量專家學者長期性㆞投入與努力，

方能凝聚共識，以竟其功；而隨著 ITS 發展的趨勢與其帶來的效

益，未來所須面臨的法制化課題將愈來愈多(尤其是涉及民間參與

的部分)，因此政府部門應儘早建立跨部門的研討機制，結合產、

官、學、研各界的專家學者，集思廣益，以持續因應之；亦惟有

如此，才使 ITS 之軟、硬體建設與公、私部門投入均能達到協調

㆒致與公平、公正、合理的長足進展。 

本研究相關建議事項彙整如表 8.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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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建議事項彙整表 
項次 建議事項 說        明 執行單位 

1 ITS 永續財務

機制之規劃

與建立 

相較於國外 ITS 之發展，目前我國 ITS 因缺

乏永續財務機制之規劃，致使推動上往往受

到較多的阻礙，而基於目前政府財政困境，

因此設立「ITS 發展基金」恐需花費較長的

時間溝通協調，因此引進民間資源來參與

ITS 建設乃成為現況最可行的 ITS 推動方

向，目前 ITS 已納入促參法的交通建設項目

中，未來若能加強 ITS 採用促參法推動之其

他配套措施及民間參與誘因，則對於我國

ITS 之推動，應可注入一甚佳的永續財源。 

z 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 
z 交通部路政司 
z 交通部科技顧

問室 
z 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 

2 系統整合性

與技術標準

化建立 

系統整合性與技術標準化應為 ITS 發展的主

要兩大內涵，因此未來應持續加強釐清 ITS
各系統所共用的技術元件，加以整合(如電子

收費系統和電子式超載篩選系統之整合

等)，並訂定各項技術的標準規格，以供各界

遵循。 

z 交通部路政司 
z 交通部科技顧

問室 
z 交通部高速公

路局 
z 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 
 

3 訂定「智慧型

運輸系統發

展法」 

訂定「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法」為長期的法

制化目標，然而任何成文法令的通過，均應

經過大量專家學者長期性地投入與努力，方

能凝聚共識，以竟其功；而隨著 ITS 發展的

趨勢與其帶來的效益，未來所須面臨的法制

化課題將愈來愈多(尤其是涉及民間參與的

部分)，因此政府部門應儘早建立跨部門的研

討機制，結合產、官、學、研各界的專家學

者，集思廣益，以持續因應之；亦惟有如此，

才使 ITS 之軟、硬體建設與公、私部門投入

均能達到協調一致與公平、公正、合理的長

足進展。 

z 交通部路政司 
z 交通部科技顧

問室 
z 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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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㆒、前言 

我國 ITS 的發展，業已進入整體全面性的佈建階段，然而從另㆒方面

檢討目前與 ITS 發展有關的相關法令制度，則仍有所不足。由於 ITS 為科

技技術之應用，若研發完成之技術或系統在建置時，相關法規無法彈性配

合，則研發完成之技術或系統便難以順利建置，除無助於目標之達成、阻

礙研發進行外，亦不能藉由研發、建置之機制來回饋提昇技術研發水準。

此外，欲健全 ITS 推動之法制環境，並進㆒步加速 ITS 的發展，有關公部

門之 ITS 相關財源籌措、預算編列與執行，以及公部門彼此間對交通管理

的行政管轄權分工與合作；私部門 ITS 產業發展之民事侵犯、隱私侵犯，

以及未來可能發生之市場壟斷；加㆖公、私部門間的合作、補助與獎勵、

技術標準規範研訂與認證、智慧財產專利或專門技術採購，以及運輸科技

與產業聯合推動組織的成立等課題，均須及早進行研究以提出適當的因應

之道，俾使未來 ITS 之軟、硬體建設與公、私部門投入均能達到協調㆒致

與公平、公正、合理的長足進展。 

㆓、ITS 發展法制化課題之探討 
依據 ITS 發展的特性與國內法制環境的特色，ITS 發展所涉及的法制

化課題，大致涵蓋公部門規範、私部門規範及公、私部門間規範等㆔大層

面，可歸納為「ITS 相關財源籌措」、「ITS 預算編列與執行」、「交通管理

的行政管轄權分工與合作」、「ITS 產業發展之民事侵犯」、「ITS 產業發展

之隱私侵犯」、「ITS 產業發展之市場壟斷」、「ITS 發展之公私部門間合作

機制」、「民間參與 ITS 建設之補助與獎勵」、「ITS 技術標準規範研訂與認

證」、「ITS 智慧財產專利或專門技術採購」等 10 個課題。針對各個課題內

容所涉及的法制特性與可行的策略方式，本研究均進行深入㆞探討與分

析，並提供相關建議。 

㆔、ITS 發展法制化方式之探討 
就我國現有的法制化方式而言，前述 ITS 發展的相關課題除了在現

有的法令內容㆗進行專章條文的補充修改外，亦可建立其專屬的法令，

而後者在目前的法令體系㆗，以直接立法、機關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

令(授權命令或委任命令)、機關依法定職權訂定之命令(職權命令或執行

命令)、以及行政規則等 4 種方式較普遍；而經分析比較後可知，「ITS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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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法」或「ITS 發展條例」因立法過程過於冗長，故實質推動㆖恐緩不濟

急，但就處理 ITS 發展的相關課題而言，其又最具完整性與強制性，因

此為考量 ITS 發展的整體性與長久持續性，建立「ITS 發展法」或「ITS
發展條例」應是法制化的最終極目標，但短程及㆗程階段，應該朝修正

補充現有法規及訂定職權命令著手，以作為漫長立法過程㆗的過渡時期

配套策略。 

㆕、法制化初步架構與草案內容大綱 
 (㆒)法制化初步架構 

依現況及未來 ITS 發展之所需，ITS 發展的法制化架構可由各時程之

法制方式與內容來加以組成，其㆗ ITS 發展的短期法制化內容係以檢討現

有法規並加以修正補充為主，目前應修正補充的法規包括「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簡稱促參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簡稱

促參法施行細則)、「公平交易法」、「政府採購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公路法」、「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電信法」、「廣播電視

法」、「空氣污染防制法」、「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之相關條文；至於「審

計法」、「審計法施行細則」、「預算法」、「㆗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

點」、「國有財產法」、「行政程序法」、「科學技術基本法」、「專利法」、「著

作權法」等，則應引用相關條文作為 ITS 發展執行的基礎；㆗期法制化內

容在於彙整短期法制化的 11 大項成果，建立專章條文，制定「ITS 發展綱

要」或「ITS 發展辦法」；長期法制化內容則將「ITS 發展綱要」或「ITS
發展辦法」進㆒步檢討修飾，提升為「ITS 發展條例」或「ITS 發展法」，

並依必要制訂相關的子法，以建立 ITS 發展的法系。 
(㆓)草案內容大綱 

在草案內容大綱方面，本研究共研訂「立法的目的」、「智慧型運輸系

統所涵蓋的次系統、範圍及相關定義」、「智慧型運輸系統的主管機關」、「㆗

央主管機關應訂定的政策或標準規範」、「智慧型運輸系統之行政管轄權劃

分」、「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之財源籌措」、「智慧型運輸系統之預算編列與

執行」、「智慧型運輸系統之公、私部門合作」、「民間參與智慧型運輸系統

建設之補助與獎勵」、「智慧型運輸系統招標採購作業方式」、「智慧型運輸

系統之民事侵犯、隱私侵犯、市場機制」、「智慧型運輸系統推廣教育及㆟

才培訓」等 12 章約 47 條的規範事項 

五、未來短、長期工作項目 
依據我國目前的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現況及未來可能面臨的各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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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化課題分析，智慧型運輸系統建立其理想的整體發展體系，並制定㆒套

法定位階較高的規範(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法)來確保其運作之財源與永續

發展，實為㆒相當長期而艱鉅的工作，惟基於智慧型運輸系統確有其積極

發展與制定相關規範的迫切性與需要性，本研究乃研擬法制化進度以外，

交通部應積極進行的 10 項短期與 3 項長期配套工作項目，作為相關單位

的參考。 

六、民間參與 ITS 建設之實務課題研析 
為引進民間充裕的資源來參與 ITS 建設，以加速 ITS 發展，交通部已

於民國九十㆒年修正「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簡稱促參法)施行細則」

第㆓條條文內容，將 ITS 建設明確納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規範內容

㆗，並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同年五月加以發布執行，ITS 建設納入

促參法後，未來民間機構雖可據此針對 ITS 的服務項目進行興建或營運，

有助於公、私部門合力推動 ITS 服務；然而從另㆒方面而言，由於 ITS 的

服務項目甚為廣泛，其興建與營運所涉及之課題亦相當多元而複雜，甚至

與現有其他法令產生競合的問題，故主管單位實有必要儘速釐清並預為因

應，以利後續之推動，並減少爭議。本研究乃針對未來民間機構參與 ITS
建設於實務推動㆖可能產生的幾項課題，包括民間機構參與 ITS 建設的適

當方式、交通設施的財產歸屬與使用、營運期間民間機構收取相關費用的

管制、營運期間政府向參與之民間機構購買加值資訊或產品的規定、政府

主辦單位介入參與民間機構之財務狀況的程度等，進行較深入的探討，以

作為相關單位實施應用的參考。 

七、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我國現況及未來 ITS 發展狀況，從國外相關文獻評析、ITS

發展法制化課題檢討與 ITS 發展法制化分析㆗，研擬 ITS 發展的最適法制

化方式、架構與草案大綱，作為加速 ITS 推動與長期性立法的基礎，最後

並提出法制化以外的重要短、長期配套工作項目；此外，為了配合 ITS 建

設納入促參法後之順利推動，本研究亦針對相關實務操作課題提出探討，

研究成果共提出 6 項結論與 3 項建議，並期能透過各項工作與法制化作業

的相互搭配並進，達到 ITS 發展之「整合創新科技」、「優質運輸服務」及

「國際交流接軌」等 3 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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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緒論

近年來運輸硬體建設土㆞取得不易，而且建設成

本高昂，以新建道路等增加運輸供給的手段日益

困難。

由於資訊、通信等先進科技日益成熟，應用這些

技術於傳統運輸系統之運作，不僅變得可行，而

且已成為交通管理的主要憑藉，因此發展智慧型

運輸系統(ITS)是世界各國改善交通運輸問題努

力的方向之㆒。



㆒、緒論

智慧型運輸系統(ITS)定義

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促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智慧型運輸系統，指

經㆗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結合資訊、通信、電

子、控制及管理等技術運用於各種運輸軟硬體建設，

以使整體交通運輸之營運管理自動化，或提升運輸服

務品質之系統。」

資訊通信相關技術 運輸系統服務



未來環境預測

傳統運輸將逐步朝向「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等普

世追求的目標。

未來運輸政策的發展除了維持適度傳統的硬體建設供給

外，將更加強調「有效利用各種管理措施來疏導或抑制

運輸需求」、「妥為利用各種資訊與通信科技」及「加

強不同運輸工具間的相互支援與整合」等措施。

ITS將由試驗性質轉變為實際運用於改善交通問題及運
輸系統整合的重要部分。

推動ITS相關技術的發展，以期形成㆒龐大的國內新興

產業，持續增進國內整體經濟的發展。

㆒、緒論



台灣㆞區ITS政策發展之重要歷程

交通部頒訂「台灣㆞區智慧型運輸系統綱要計畫」(90.1)。
舉行「全國科技會議」(90.1)與「全國交通會議」(90.6)。
交通部完成「國家智慧型運輸基礎建設(NITI)推動方案」
及「智慧型運輸系統(ITS)發展法」規劃構想(90.8)。
行政院NICI小組同意增設「智慧運輸組」(90.10)。
交通部完成「台灣㆞區智慧型運輸系統架構」之研究
(91.7)。
交通部規劃國家智慧型運輸基礎建設 (NITI)(含e化交
通)(91.1~)。

㆒、緒論



ITS 綱要計畫

ITS 系統架構

設備的可相互連結性

資料的可相互交換性

運作的可互相操作性

ITS 建置計畫

ITS 基礎建設

ITS推動之滾動性計畫架構

㆒、緒論



㆒、緒論

ITS發展法制化的必要性

我國ITS的發展，實已進入整體全面性的佈建階段，然

而從另㆒方面檢討目前與ITS發展有關的相關法令制度，

則仍有所不足。

ITS科技研發若無相關法規加以彈性配合，則研發完成

之技術或系統便難以順利建置，無助於目標之達成。

欲健全ITS推動之法制環境，並進㆒步加速ITS的發展，

有關公部門、私部門及公、私部門間的相關法制化課題，

均須及早進行研究以提出適當的因應之道，俾使未來

ITS之軟、硬體建設與公、私部門投入均能達到協調㆒

致與公平、公正、合理的長足進展。



㆒、緒論

ITS發展法制化研究的主要目的

釐清釐清ITSITS發展的法制化課題與因應策略發展的法制化課題與因應策略

建立建立ITSITS財源籌措與補助、獎勵機制財源籌措與補助、獎勵機制

確立確立ITSITS發展的法律位階與法制化方式發展的法律位階與法制化方式

研議研議ITSITS發展法制化的架構與草案內容發展法制化的架構與草案內容

建立建立ITSITS永續發展與推動的機制及規範永續發展與推動的機制及規範



㆒、緒論

確認計畫目標與工作內容

蒐集、整理與評析國
外相關法令制度

探討ITS發展之法制化
相關課題

探討ITS發展之法制化方式

研議ITS發展法制化初步架
構與草案內容

確立未來短、長期工作項目

研析民間參與ITS建設之
相關實務課題

提出結論與建議

研究流程



㆓、國外ITS法制化之整理與評析

就國外ITS法制化的相關文獻而言，以美國1991
年的複合運具之陸面運輸效率法案(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 of 1991, 
ISTEA) 及 1 9 9 8 年的 2 1 世紀運輸公平法案

(Transportation Equity Act for the 21st Century, 
TEA-21)最具指標性意義，因此本研究乃以此兩

篇文獻為主，進行整理與評析 。



㆓、國外ITS法制化整理與評析

美國ISTEA法案

複合運具之陸面運輸效率法案 ( ISTEA, 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 of 1991)[1991,12]

—又稱冰茶法案，ITS正式納為道路運輸政策的核心計畫

之㆒，在此項總經費高達1,510億美元、為期6年的法案

㆗，共編列了6億6,000萬美元的預算從事ITS的研發工

作，除了75%用於智慧型運輸走廊(ITS Corridor)示範

計畫的規劃與佈設外，其餘經費則用於㆒般研究、標準

策略計畫及國家發展架構的研擬等工作。



㆓、國外ITS法制化整理與評析

美國TEA-21法案 (1/2)

21世紀運輸公平法案(TEA-21, Transportation Equity 
Act for the 21st Century)[1998,5]

—延續ISTEA的成果，加強推動ITS。內容包括預算額度

及其投入(SEC. 5202)、目標與目的(SEC. 5203)、主管與

需求(SEC. 5204)、國家級ITS計畫(SEC. 5205)、研究與

發展(SEC. 5207)、ITS整合計畫(SEC. 5208)、商車智慧

型運輸系統基礎設施建置(SEC.5209)、預算分年使用

(SEC. 5210)、相關定義(SEC. 5211)、計畫之預算(SEC. 
5212)、運具間陸面運輸效率法案之廢止宣告(SEC. 5213)
等。



㆓、國外ITS法制化整理與評析

美國TEA-21法案 (2/2)

TEA-21之ITS部分又稱為1998 ITS法案。該法案最主要
特色為將ITS發展從ISTEA的研究階段進展至實質的基
礎建設階段。

TEA-21的內容可分成兩大部分：「ITS基礎設施建置
(ITS Infrastructure Deployment)」與「ITS研究與發展
(I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282232225218211200196總計

60311010510098.295.095.0研發

679122120118113105101建置

總計200320022001200019991998年期

(單位：美金百萬元)



㆓、國外ITS法制化整理與評析

美國ITS法制化的特點 (1/2)

透過立法提昇計畫層級

確保系統發展之標準化

明定ITS研發與建置經費及財源

提供民間參與機會

注重成本效益評估

—整體而言，美國ITS法制化的發展除了充分運用其立法

的彈性，以建立ITS推動的必要管道外，其最主要的考

量，應在於確保ITS的標準㆒致性與發展永續性。



㆓、國外ITS法制化整理與評析

美國ITS法制化的特點 (2/2)

ITS的標準㆒致性：透過立法來確立ITS各系統的標準化

架構，並以聯邦政府補助條款為誘因，可較有效㆞引導

ITS建置的標準化，達到全國通用的目標。

發展永續性：在確保ITS的發展永續性部分，首重財源

的穩定與經費編列的長期性，財源的基礎除政府相關的

建設外，民間投入參與亦是管道之㆒，因此透過立法將

ITS建設納入相關的補助機制，並提供民間參與ITS建設

的辦法與內容，選定優先發展的ITS系統或項目，明確

㆞編列長期性的分年經費，方能使ITS研發、測試、建

置、維運的各個階段持續㆒貫㆞推展。



㆔、ITS發展法制化課題之探討

涉 及 公 部 門 規 範 之 相
關 課 題

涉 及 私 部 門 規 範 之 相
關 課 題

涉 及 公 、 私 部 門 間 規 範
之 相 關 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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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 I T S 發 展 的 法 制 化 課 題



㆔、ITS發展法制化課題探討

公部門的法制化課題 (1/3)

ITS相關財源籌措：現況ITS研發與建設的財源為行政部

門的公務預算，由於必須逐年編列送審，故財源並不穩

定，倘以基金的方式成立「ITS發展基金」，則又因現

況尚無專屬ITS的營業費用收入，故勢必先從既有相關

基金的財源著手，或要求從每㆒項交通運輸工程建設㆗

提撥部分的經費預算納入「ITS發展基金」，而且必須

修改相關法令，才能依法有據；惟未來若有ITS服務的

相關費用收入(如電子收費、資訊加值等)，可將其納為

「ITS發展基金」的財源，確保財務的長久永續性。另

民間投資參與亦是管道之㆒ 。



㆔、ITS發展法制化課題探討

公部門的法制化課題 (2/3)

ITS預算編列與執行：在預算編列方面，未來除㆒般公

務預算外，有關ITS研發之預算應循國科會與研考會管

道逐年編列預算爭取經費，至於ITS建設之預算則可循

經建會與主計處管道逐年編列預算爭取經費。在預算執

行方面，必須有公平合理的工程預付款機制，以簡化請

款程序；同時如何兼顧品質及執行進度，避免政府部門

採購程序與合約要求的過於複雜，並允許於發包時依市

場供應產品趨勢選擇功能品質優於原預算編列之產品，

對於預算達成之有效性與時效性均可能較有助益。



㆔、ITS發展法制化課題探討

公部門的法制化課題 (3/3)

交通管理的行政管轄權分工與合作：ITS的特性之㆒即

為系統整合，不論就不同系統間之整合(如先進交通資
訊系統與先進交通管理系統之整合、商車營運系統與電

子收費系統之整合等)或單㆒系統不同㆞區間之整合(如
高速公路交控系統與都會區交控系統之整合、縣市連接

介面間交控系統之整合等)，均會面臨不同行政管轄單
位之業務權責分工與合作之課題，因此對於行政單位彼

此間的溝通與協調機制，甚至業務劃分或組織重整，均

必須在法制㆖加以適當設計。



㆔、ITS發展法制化課題探討

私部門的法制化課題 (1/3)

ITS產業發展之民事侵犯：ITS相關產品經常容易涉及到

智慧財產權、專利等民事侵犯的問題，因此，無論政府

部門或民間部門均須加以重視，避免觸法。惟在發展應

用過程㆗所使用的概念、理論或技術，可能與智慧財產

權、專利法規方面所認定的有所差異，且基於交通運輸

服務大多屬公共財之性質，加㆖產出的過程㆗亦有多樣

的外部性成本或效益伴隨發生，故如何在私㆟專利擁有

與公眾公開服務間取得適當的平衡點，以兼顧公平、公

正、效率的精神，並避免私㆟壟斷，實為現行相關法規

所必須審慎探討並解決的重要課題。



㆔、ITS發展法制化課題探討

私部門的法制化課題 (2/3)

ITS產業發展之隱私侵犯：車輛自動辦識(如電子車牌、

光學字元辨識等)及電子票證系統(如交通IC卡等)方面均
已日趨成熟，而伴隨而來的個㆟隱私課題，常成為技術

推廣或建置過程㆗，許多㆟爭議的焦點之㆒，因此，在

法制化㆖必須訂定明確的配套規範，才能使高科技產品

之應用儘量減少其負面的影響。此外，電子儀器應用於

交通執法時，除儀器本身精確程度常遭受質疑外，電子

影像或數位資料亦因可以製作或修改，往往在執法舉證

㆖產生爭議，因此除在技術方面繼續改良精進外，相關

法規之檢討修正亦是重要的工作。



㆔、ITS發展法制化課題探討

私部門的法制化課題 (3/3)

ITS產業發展之市場壟斷：由於ITS多屬複雜性的整合系

統，而且㆒般新系統的開發都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及風

險，因此廠商多會結合必要廠商進行試驗系統之開發，

不過如過度結合即有可能被認定造成市場壟斷，而影響

廠商結合研究開發之意願，因此如何在相關法制化方面

予以適當規範合作進行之合法範圍，以兼顧監督管理與

彈性開放，如此廠商亦可因為結合而增加國際間之競爭

力。



㆔、ITS發展法制化課題探討

公、私部門的法制化課題 (1/4)

ITS發展之公私部門間合作機制

—ITS研發計畫之合作：委辦研究計畫、合辦研究計畫

、RFI或RFP等。

—ITS建設計畫：BOT、BTO、ROT、OT、BOO、

BOOT、BT+OT等。

—政府與民間之公、私部門合作，除應於相關規範㆗明

定合作的主管單位、內容、程序外，對於涉及的第㆔

㆟相關權益亦應加以考量，而「契約精神」則是最基

本的要件，兼顧「民間最大的參與」及「政府最大的

審慎」原則的契約，才能共同達成目標。



㆔、ITS發展法制化課題探討

公、私部門的法制化課題 (2/4)

民間參與ITS建設之補助與獎勵：民間參與ITS建設，其

誘因除了建設及營運本身所帶來的利基外，尚可包括建

設經費之融資、非自償部分之補貼、營利事業所得稅減

免等優惠措施，甚至可以透過民間參與ITS建設之貢獻

卓越獎項的評選頒發，來提昇參與單位的信譽，鼓勵其

積極參與。不過相關的補助與獎勵優惠措施均應審慎㆞

評估檢討，並透過法令制度來具體規範適用的條件及對

象，以避免產生爭議或造成不公平的現象。



㆔、ITS發展法制化課題探討

公、私部門的法制化課題 (3/4)

ITS技術標準規範研訂與認證：ITS技術標準規範之研訂

與認證，除了影響ITS發展的範圍與速度外，亦是ITS後
續營運與維護的關鍵性要素，倘若各服務項目之軟、硬

體均採用相同的標準規格或通訊協定，則設備的更新、

資料的互換、操作的互通，均可相當容易㆞達成，也會

大幅提昇系統的服務效能，達到「加乘」的效果。此外

為了達到與國際接軌的目標，相關技術標準之訂定必須

考量國際相容性。



㆔、ITS發展法制化課題探討

公、私部門的法制化課題 (4/4)

ITS智慧財產專利或專門技術採購：府部門與民間廠商、

學術研究單位的合作協調、試驗計畫整合，必須在計畫

開始的時候，瞭解所開發系統之智慧財產權相關課題，

同時取得共同的協議。只要政府單位仍然擁有主要開發

成果的權利，民間廠商應可取得作為加值之利用，不過

㆒切行為之規範必須建立在促使系統服務效能提昇的基

礎㆖。此外，由於ITS的技術往往具有獨創性，因此政

府對於民間ITS專門技術之採購，如何克服現有「政府

採購法」之羈束，在「合法」的範圍㆘，達到ITS創新

服務的目標，則是ITS發展法制化的另㆒項重要課題。



㆕、ITS發展法制化方式之探討
ITS發展的法制化方式
—ITS發展的相關課題並不訂定專屬法令，但相關的法規

(如公路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政府採購法、
專利法、電信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則加強納入與
ITS發展有關的規範並加以修正補充。

—透過法定程序，建立「ITS發展法」或「ITS發展條例」
—行政機關依相關法律授權，訂定ITS發展相關規範的委
任命令，如「ITS發展辦法」或「ITS發展綱要」等。

—行政機關依法定職權，訂定ITS發展相關規範的執行命
令，如「ITS發展辦法」或「ITS發展綱要」等。

—行政機關訂定ITS發展相關的行政規則，如「ITS發展要
點」、「ITS發展方案」等。



㆕、ITS發展法制化方式探討

各種法制化方式之比較

•法律位階最低。

•規定項目僅限於行政部門間
作業之相關規定。

•時效性最高。5.訂定ITS發展相關的
行政規則

•法律位階較低。•具有較高的時效性。4.訂定ITS發展相關規
範之職權命令

•法律位階較低。

•缺乏法律授權依據。

•規定受限於母法授權範圍與
精神，易缺乏完整性。

•具有較高的時效性。3.訂定ITS發展相關規
範之委任命令

•立法過程冗長，易缺乏時效
性。

•法律位階高。

•規定項目具有完整性。

2.建立「ITS發展法」
或「ITS發展條例」

•規定過於分散，易缺乏完整
性。

•法律位階高。

•具有較高的時效性。

1.修正補充現有法規

缺 點優 點法制化方式



㆕、ITS發展法制化方式探討

ITS發展法制化方式建議

「ITS發展法」或「ITS發展條例」因立法過程過於冗長，

故實質推動㆖恐緩不濟急，但就處理ITS發展的相關課

題而言，其又最具完整性與強制性，因此為考量ITS發
展的整體性與長久持續性，建立「ITS發展法」或「ITS
發展條例」應是法制化的最終極目標，但短程及㆗程階

段，應該朝修正補充現有法規及訂定職權命令著手，以

作為漫長立法過程㆗的過渡時期配套策略，如此才能使

ITS的發展於法有據，公、私部門投入ITS建設與產業有

所依循，並達到效率、㆒致、公正、公平的目標。



五、法制化初步架構與草案內容大綱

短期法制化內容：檢討現有法規並加以修正補充，目前

應修正補充的法規包括「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及

其施行細則、「公平交易法」、「政府採購法」、「促

進產業升級條例」、「公路法」、「汽車燃料使用費徵

收及分配辦法」、「電信法」、「廣播電視法」、「空

氣污染防制法」、「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等。

㆗期法制化內容：彙整短期法制化的成果，建立專章條

文，制定「ITS發展綱要」或「ITS發展辦法」。

長期法制化內容：建立「ITS發展條例」或「ITS發展

法」，並制訂相關的子法，以建立ITS發展的法系。



五、ITS發展法制架構與草案內容

ITS發展法草案內容大綱 (1/2)

立法的目的(5個目的) 
智慧型運輸系統所涵蓋的次系統、範圍及相關定義

(2條條文)
智慧型運輸系統的主管機關(3條條文)
㆗央主管機關應訂定的政策或標準規範(6條條文)
智慧型運輸系統之行政管轄權劃分(5條條文) 
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之財源籌措(7條條文)
智慧型運輸系統之預算編列與執行(5條條文) 



五、ITS發展法制架構與草案內容

ITS發展法草案內容大綱 (2/2)

智慧型運輸系統之公、私部門合作 (3條條文)
民間參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建設之補助與獎勵

(5條條文)
智慧型運輸系統招標採購作業方式 (6條條文) 
智慧型運輸系統之民事侵犯、隱私侵犯、市場機制

(2條條文)
智慧型運輸系統推廣教育及㆟才培訓 (2條條文) 



六、未來短、長期工作項目

依據我國目前的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現況及未來可

能面臨的各項法制化課題分析，智慧型運輸系統建

立其理想的整體發展體系，並制定㆒套法定位階較

高的規範(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法)來確保其運作之
財源與永續發展，實為㆒相當長期而艱鉅的工作，

惟基於智慧型運輸系統確有其積極發展與制定相關

規範的迫切性與需要性，因此除持續推動法制化工

作外，交通部亦應積極進行各項短、長期配套措施。



六、未來短、長期工作項目

短期工作項目 (1/2)

積極訂定各項國家智慧型運輸基礎建設，並在國家ITS
發展財源有限的現況㆘，鼓勵民間參與各項建設之投資

與經營。

在國家級ITS的架構㆘，積極建立區域級ITS架構。

配合ITS架構及基礎建設的要求，訂定相關的標準和通

訊協定，並加強基礎研究。

在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通動小組NICI)之智慧運輸

組㆘，積極成立ITS聯合發展辦公室，並邀集專家學者

擔任顧問，共同推動ITS發展的各項課題。



六、未來短、長期工作項目

短期工作項目 (2/2)

加強與其他和ITS發展有關部會(如經濟部、財政部、教

育部、公共工程委員會等)之聯繫與協商，彼此提供相

關的資源輔助及技術支援，並避免重複投入或互相牴觸。

積極建立ITS推廣機制，以加強各㆞方政府及㆒般民眾

對智慧型運輸系統的認知。

參與國際之ITS相關組織，加強與國外之智慧型運輸系

統技術交流及合作。

積極建立資訊使用的機制與資訊共通平台。

積極開發ITS各服務項目的客製化核心模組。

建立資訊通訊安全管理的環境。



長期工作項目

加強海、空運及軌道運輸智慧型技術之

掌握與研發。

ITS相關法制化課題的持續研究與討論。

結合其他部會提昇ITS發展的組織層級。

六、未來短、長期工作項目



七、民間參與ITS建設之實務課題研析

為了引進民間充沛資源與效率來加速各項ITS建
設，同時帶動關聯技術產業發展，ITS採行獎勵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辦理實屬必要。

合作夥伴

公權力
法令條例
政策
行政

政府政府 民間企業民間企業

資金
制度彈性
經營效能
風險管理



七、民間參與ITS建設之實務課題研析

民間參與ITS建設之實務課題

ITS建設納入促參法後，未來民間機構雖可據此針對ITS
的服務項目進行興建或營運，有助於公、私部門合力推

動ITS服務；然而由於ITS的服務項目甚為廣泛，其興建

與營運所涉及之課題亦相當多元而複雜，甚至與現有其

他法令產生競合的問題，故主管單位實有必要儘速釐清

並預為因應，以利後續之推動，並減少爭議。

民間參與ITS建設之實務課題：民間機構參與ITS建設的

適當方式、交通設施的財產歸屬與使用、營運期間民間

機構收取相關費用的管制、營運期間政府向參與之民間

機構購買加值資訊或產品的規定、政府主辦單位介入參

與民間機構之財務狀況的程度。



七、民間參與ITS建設之實務課題研析

民間機構參與ITS建設的適當方式

目前國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方式㆒般以BOT(或稱

BOOT)的方式較為普遍，然而由於ITS建設的服務項目

眾多，技術與影響範圍相當廣泛，只用㆒種或兩種方式

來套用所有的服務項目，未必全然適當。尤其是當服務

項目的硬體興建成本並不很高，但營運時可能涉及其他

較多公共利益或安全問題；或者營運項目需要較高的技

術性，由民間機構來經營時可以較低的成本產生較高的

績效時，應可考慮採用BTO或OT的方式，使政府對於
可能列為資產的公共設施擁有所有權，並具有該設施其

他用途的較高主導性，而由民間機構來專業從事部分營

運項目，提高服務的績效。



七、民間參與ITS建設之實務課題研析

交通設施的財產歸屬與使用

ITS建設的硬體項目可能在現有交通設施附掛通訊設施

如在號誌桿㆖附掛路側單元或通訊㆝線，如此會因採用

的民間機構參與ITS建設方式之不同，而有財產設定與

歸屬的問題。倘若採用BOT(或BOOT)、ROT、BOO方

式，則營運期間交通設施的財產權係屬於民間機構所有，

因此理論㆖民間機構在該交通設施應有特許使用的主導

權，如此會與現有交通法令相衝突。

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契約時，應邀集相關主管

單位協商，依個案的性質在契約㆖列明該項交通設施的

後續使用條件與範圍。



七、民間參與ITS建設之實務課題研析

營運期間民間機構收取相關費用的管制

比較「促參法」第49條與「獎參條例」第40條兩條文的

內容可以發現，原「獎參條例」係將民間機構所參與的

交通建設加以納入，只是後來擴充成「促參法」後，將

適用範圍加以擴大涵蓋其他的公用事業，故ITS目前已

經納入為「促參法」交通建設的項目，若比照原「獎參

條例」的精神，未來民間機構參與ITS建設所訂定的費

率標準仍應受「促參法」第49條的約束。而由此推論，

「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第㆓條有關公用事業之列舉

項目亦應適時考慮將ITS加以納入。



七、民間參與ITS建設之實務課題研析

營運期間政府向參與之民間機構購買加
值資訊或產品的規定

依「促參法」第50條規定之精神，倘若契約㆗並未加以

協商明訂，則未來營運期間政府向民間購買ITS建設之
加值資訊或產品，除應透過「預算法」預算編列的原則

逐年編列經費，並循「政府採購法」採購程序購買外，

其為硬體設備者，亦受「國有財產法」的約束。

假若政府考量其財政支出與預算編列之困難，擬透過其

他管道取得ITS加值資訊或技術產品，則簽訂契約時除
了協商民間機構願意無償提供外，事實㆖亦可透過提供

加值資訊來代替部分的「回饋金」，使民間機構可因減

少負擔而有所補償，並得出彼此滿意的共識。



七、民間參與ITS建設之實務課題研析

政府主辦單位介入參與民間機構財務
狀況的程度

政府主辦單位若基於實際監督需要，擬調閱民間機構的

財務狀況時，宜於投資契約㆗要求定期提供相關的財務

報表或依合約不定期抽查其財務狀況；惟促進民間機構

參與ITS建設的基本精神，乃在於鼓勵民間參與，以期

能引進民間充沛的資源與管理效率，來提昇運輸服務品

質與運輸科技水準，故政府單位的角色扮演應以合作代

替監督，輔助代替管制，將服務品質的提昇與營運效率

的增加作為最重要的考量重點，如此亦不違促參法的本

義。



八、結論與建議 (1/3)

經由美國ITS法制化的回顧評析可以發現，ITS發展的法

制化，除了充分運用立法的權威性與彈性，以建立ITS
推動的必要管道外，最主要的考量，應在於確保ITS的
標準㆒致性與發展永續性。

依據ITS發展的特性與國內法制環境的特色，ITS發展所

涉及的法制化課題，大致涵蓋公部門規範、私部門規範

及公、私部門間規範等3大層面，可歸納為10個課題。

建立「ITS發展法」或「ITS發展條例」應是法制化的最
終極目標，但短程及㆗程階段，應朝修正補充現有法規

及訂定職權命令著手。



八、結論與建議

八、結論與建議 (2/3)

在法制化架構與草案內容大綱部分，本研究研擬ITS發
展的短、㆗、長期法制化內容，並草擬12章約47條的規
範事項。

本研究研擬法制化進度以外，交通部應積極進行的10項
短期與3項長期配套工作項目，俾能搭配法制化作業同

時進行。

本研究初步探討未來民間機構參與ITS建設可能發生的

幾項課題，並提供主辦單位所應考量的重點建議。



八、結論與建議

八、結論與建議 (3/3)

目前ITS已納入促參法的交通建設項目㆗，未來若能加強

ITS採用促參法推動之其他配套措施及民間參與誘因，則

對於我國ITS之推動，應可注入㆒甚佳的永續財源。

未來應持續加強釐清ITS各系統所共用的技術元件，加以

整合(如電子收費系統和電子式超載篩選系統之整合等)，
並訂定各項技術的標準規格，以供各界遵循。

隨著ITS發展的趨勢與其帶來的效益，未來所須面臨的法

制化課題將愈來愈多(尤其是涉及民間參與的部分)，因
此政府部門應儘早建立跨部門的研討機制，結合產、官、

學、研各界的專家學者，集思廣益，以持續因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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